
1

佛
學
論
文
集

佛
家
業
論
辨
析

弁

言

讀
佛
家
經
籍
，
覺
佛
家
精
神
究
在
生
死
之
與
解
脫
，
而
生
死
、
解
脫
之

道
，
決
定
於
業
。
然
「
諸
行
無
常
，
諸
法
無
我
」
，
則
作
業
的
所
依
爲
何
？

感
果
的
功
能
爲
何
？
作
業
與
感
果
如
何
相
應
？
於
此
等
問
題
，
小
乘
部
派
但

有
紛
爭
，
都
無
定
論
。
及
世
親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面
世
，
然
後
折
衷
於
唯
識
。

然
唯
識
所
言
發
業
之
思
的
「
名
言
種
子
」
與
感
果
的
「
業
種
子
」
其
體
用
關

係
如
何
？
「
業
種
子
」
之
感
果
在
「
現
行
狀
態
」
抑
在
「
種
子
狀
態
」
？
披

翻
經
論
，
未
審
其
詳
。
故
不
自
揆
，
撰
述
此
篇
，
依
佛
家
業
論
遞
演
之
源
流

（
見
第
一
、
二
章
）
，
辨
義
析
理
，
闡
述
作
業
所
依
、
感
果
功
能
與
彼
此
相

應
的
基
本
理
論
（
見
第
三
、
四
兩
章
）
；
並
從
理
、
教
二
途
，
詳
論
業
種
子

體
同
於
名
言
種
，
以
遙
契
唐
賢
本
意
（
見
第
五
章
前
半
部
）
，
且
推
申
其
義
，

以
證
成
業
種
感
果
，
不
唯
在
現
行
之
當
念
，
亦
應
在
種
子
的
狀
態
（
見
第
五

章
後
半
部
）
，
幸
以
就
正
於
有
道
。

一
、
佛
家
「
業
論
」
的
思
想
淵
源

佛
家
哲
學
，
在
印
度
思
想
發
展
史
中
，
雖
與
順
世
外
道
唯
物
論

（M
aterialism

）
及
耆
那
敎
義
（Jainism

）
等
同
以
革
新
者
的
姿
態
出
現
於
當

世
①
。
然
革
新
諸
派
之
中
，
無
論
承
認
印
度
傳
統
的
吠
陀
（V

edic

）
價
値
，

如
尼
耶
也
（

）
，
瑜
伽
（T

he Y
oga S

chool

）
諸
派
，
或

不
承
認
吠
陀
的
價
値
，
如
耆
那
、
佛
家
諸
派
，
祇
除
順
世
外
道
唯
物
論
者
外
，

均
有
肯
定
「
三
世
因
果
」
及
「
生
死
輪
迴
」
說
的
同
一
特
徵
；
是
以
自
釋
迦

住
世
演
敎
說
法
而
還
，
以
迄
小
乘
部
派
與
中
觀
、
唯
識
二
宗
的
相
繼
踵
武
的

一
千
五
百
年
的
佛
家
思
想
發
展
當
中
，
諸
家
各
派
，
對
知
識
的
論
說
容
有
不

同
，
對
宇
宙
的
解
釋
容
有
差
別
，
對
人
生
的
意
義
容
有
分
歧
看
法
，
但
對
「
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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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
生
死
」
、
「
欣
求
解
脫
」
的
中
心
精
神
仍
能
保
持
著
一
貫
的
態
度
，
而
「
生

死
」
與
「
解
脫
」
之
間
，
都
一
直
以
「
業
」
（K

arm
a

）
的
理
論
以
爲
貫
徹
。

這
固
然
是
一
般
宗
敎
的
一
種
共
同
的
特
質
，
但
亦
不
能
不
承
認
是
佛
家
哲
學

在
反
傳
統
的
革
新
姿
態
上
對
印
度
傳
統
文
化
的
一
點
別
具
色
彩
的
保
留
。

原
來
印
度
文
化
有
文
獻
可
徵
者
始
肇
於
「
四
吠
陀
」（T

he F
our V

edas

）

②
。
「
四
吠
陀
」
者
可
稱
爲
印
度
宗
敎
的
源
泉
，
獨
惜
唯
能
以
優
美
的
詩
篇

來
表
達
對
宇
宙
諸
神
的
一
種
虔
敬
與
讚
嘆
的
眞
摯
情
感
，
然
未
含
深
遠
的
哲

學
意
味
；
於
讚
歌
中
，
雖
涵
育
「
業
」
的
思
想
形
態
，
但
仍
缺
乏
統
體
的
理

論
。
逮
「
奥
義
書
時
代
」（T

he P
eriod of U

panisads

）
③
，
亞
利
安
人
（A

ryans

）

在
生
活
上
已
從
游
牧
方
式
轉
化
爲
農
業
方
式
，
在
思
想
上
已
從
「
吠
陀
」
形

式
的
敎
條
主
義
解
放
出
來
，
於
是
不
期
然
地
產
生
了
豐
饒
的
玄
學
遐
想
，
而

印
度
傅
統
文
化
中
有
關
「
業
」
的
理
論
，
即
可
從
「
奥
義
書
」
（U

panisads

）

中
得
到
啓
發
，
以
作
後
期
諸
派
的
「
業
論
」
依
據
。

從
今
存
的
《
布
列
哈
陀
奧
義
書
》
（B

rihadaranyaka U
panishad

）
中
所

載
雅
吉
納
瓦
卡
（Y

ajnavalkya

）
與
馬
徳
麗
（M

aitreyi
）
夫
婦
分
別
時
有
關

「
輪
迴
」
和
「
解
脫
」
的
那
一
段
對
話
裏
，
可
以
反
映
佛
家
「
業
論
」
的
思

想
淵
源
④
。
下
面
是
他
們
對
話
片
斷
的
節
錄
：

雅
吉
納
瓦
卡
說
：
『
馬
德
麗
，
我
確
定
出
家
了
。
眞
的
讓
你
和
迦
雅
尼

（Katyayani

雅
吉
納
瓦
卡
的
另
一
位
妻
子
）
分
派
財
產
吧
。
』

馬
德
麗
說
：
『
我
的
丈
夫
，
請
吿
訴
我
，
假
使
這
整
個
大
地
充
滿
着
財
富

都
屬
於
我
，
我
會
因
此
而
不
死
嗎
？
還
是
仍
要
死
的
？
』

雅
吉
納
瓦
卡
：
『
不
，
你
可
以
得
到
富
人
的
生
活
，
但
是
因
富
有
而
生
不

死
的
希
望
是
（
落
）
空
的
。
』

馬
徳
麗
：
『
那
不
能
使
我
不
死
的
東
西
我
能
用
牠
做
什
麽
呢
？
請
把
你
所

知
道
（
不
死
）
的
道
理
淸
楚
地
吿
訴
我
吧
！
』

雅
吉
納
瓦
卡
：
『
老
實
說
，
你
愛
你
的
丈
夫
，
不
是
因
丈
夫
的
親
愛
；
只

因
你
愛
自
我
，
所
以
丈
夫
是
親
愛
的
。（
妻
子
、
兒
子
、
財
富
等
亦
然
）…

…

自
我
確
是
不
滅
的
，
有
不
能
毁
滅
的
本
性
的
。…

…

當
一
個
人
這
樣
臨
終

時…
…

他
的
智
（Vidya

）
和
業
（Ka

r
ma

）
以
及
他
前
生
的
智

（Purvaprajna

）
都
執
著
他
。
有
如
一
條
尺
蠖
到
達
一
張
葉
子
的
末
稍

後
，
又
接
近
另
一
張
葉
子
遷
移
過
去
，
自
我
也
這
樣
擺
脫
肉
體
，
離
卻
無

智
（
經
驗
世
界
）
，
行
近
另
一
世
界
遷
移
過
去
。…

…

這
自
我
或
成
祖
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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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成
甘
陀
婆
，
或
爲
諸
神
，
或
爲
生
主
，
或
爲
梵
，
或
爲
其
他
有
情
（
衆

生
）
。
這
自
我
確
實
是
梵
，
由
認
識
、
意
識
、
生
氣
、
視
、
土
、
水
、
風
、

以
太
（
空
）
、
光
（
火
）
與
非
光
、
慾
與
非
慾
、
怒
與
非
怒
、
法
與
非
法
，

以
及
其
他
一
切
組
合
而
成
。
依
照
一
個
人
的
動
作
和
言
行
，
他
成
爲
這
，

成
爲
那
，
因
此
他
的
來
生
是
：
一
個
善
業
的
人
成
爲
善
，
一
個
惡
業
的
人

成
爲
惡
，
由
淨
行
而
得
淨
，
由
黑
行
而
得
黑
。…

…

一
個
人
完
全
由
慾
所

組
成
。…

…
因
慾
而
有
意
志
，
因
意
志
而
有
業
，
而
有
業
則
有
果
。…

…

但
如
果
一
個
人
無
慾…

…

那
末
當
人
死
了
，
他
的
元
神
不
到
別
處
去
而
成

爲
梵
。
』
（
《
布
列
哈
陀
奥
義
書
》
第
四
篇
第
四
五
章
）

可
見
印
人
的
求
「
不
死
」
，
實
在
是
求
「
不
生
」
；
梁
漱
溟
先
生
謂
佛
家

「
非
怕
死
、
實
怕
活
」
⑤
，
誠
屬
的
論
。
因
爲
印
度
的
言
「

死

」
不
是
從

有
返
無
的
歷
程
，
而
是
從
此
世
界
遷
移
到
另
一
世
界
的
歷
程
，
猶
尺
蠖
之
從

此
葉
到
彼
葉
的
歴
程
。
遷
移
的
自
體
謂
之
「
自
我
」
；
「
自
我
」
不
滅
，
質

同
於
「
梵
」
（B

rahm
an

，
宇
宙
淸
淨
的
一
元
實
體
，
⑥
）
，
故
能
成
其
輪
迴

流
轉
之
事
；

遷
移
的
因
謂
之
「
業
」
（K

arm
a

）
；
「
業
」
者
即
「
自
我
」

所
幹
出
的
具
倫
理
價
値
之
或
善
或
惡
的
言
行
，
此
「
業
」
的
屬
善
屬
惡
由

「
意
志
」
所
決
定
；
而
此
「
意
志
」
則
由
「
自
我
」
的
「
慾
」
所
引
發
。
故

由
「
慾

」
而
生
「
意
志
」
，
由
「
意
志
」
而
作
「
業
」
，
由
「
業
」
而
酬

果
；
遷
移
之
「
果
」
爲
何
？
此
謂
之
「
來
生
」

。
在
彼
「
來
生
」
當
中
，

「
自
我
」
或
爲
祖
先
，
或
爲
甘
陀
婆…

…

皆
由
前
生
所
作
「
業
」
的
善
惡
所

決
定
：
「
善
業
的
人
成
爲
善
」
（
善
報
）
；
「
惡
業
的
人
成
爲
惡
」
（
惡

報
）
。
而
前
生
能
修
行
「
無
慾
淨
行
」
，
則
此
「
自
我
」
復
歸
於
「
梵
」
，

了
結
生
死
，
得
大
解
脫
。
這
便
構
成
《
奥
義
書
》
的
「
業
」
的
理
論
。

《
奥
義
書
》
的
業
的
理
論
可
說
是
一
種
玄
學
上
的
樸
素
的
「
自
然
因
果

律
」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善
業
與
善
報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以
及
惡
業
與
惡
報
之
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純
然
是
一
種
自
然
規
律
，
其
間
固
無
他
力
足
以
改
變
此
善

惡
因
果
的
自
然
反
應
，
亦
無
須
依
賴
一
造
物
主
居
中
參
與
，
以
判
別
善
惡
、

司
理
賞
罰
之
事
。
如
是
在
玄
學
之
上
，
應
用
此
「
自
然
因
果
律
」
，
《
奧
義

書
》
對
當
時
流
行
的
「
三
世
因
果
」
、
「
輪
迴
」
與
「
解
脫
」
之
說
便
獲
得

理
論
上
的
依
據
；
換
言
之
即
肯
定
了
生
命
的
延
續
，
此
生
命
的
延
續
非
僅
是

薪
盡
火
傳
的
精
神
生
命
的
延
續
，
亦
非
僅
爲
生
物
學
上
類
的
生
命
的
延
續
，

而
最
主
要
的
是
人
各
一
「
自
我
」
生
命
（
與
靈
魂
之
義
相
似
）
透
過
「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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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」
的
「
三
世
因
果
」
的
延
續
。
此
後
佛
家
之
論
「
生
死
輪
迴
」
之
說
，
一

如
其
他
後
起
的
印
度
學
派
，
析
理
辨
義
，
更
爲
精
審
，
然
其
思
想
宗
趣
，
實

皆
導
原
於
此
。

二
、
原
始
佛
學
的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說

逮
公
元
前
第
六
世
紀
中
葉
，
佛
敎
勃
興
，
以
革
新
派
的
姿
態
流
播
於
印

度
，
對
當
時
印
土
的
傅
統
思
想
多
所
破
斥
，
其
中
以
樹
立
「
無
我
論
」
以
與

傅
統
的
「
神
我
論
」
相
對
壘
尤
具
特
色
。
蓋
《
奥
義
書
》
所
謂
輪
迴
生
死
的

「
自
我
」
（
如
上
文
所
引
）
根
本
就
屬
於
是
一
、
常
的
、
與
靈
魂
相
似
的
「
神

我
」
⑦
。
佛
家
雖
承
認
有
輪
迴
之
事
，
而
不
肯
承
認
有
一
、
常
的
「
自
我
」

以
輪
廻
於
三
世
之
中
，
亦
不
肯
承
認
有
永
恒
的
「
神
我
」
以
解
脫
而
復
歸
於

梵
（
絕
對
本
體
）
。
相
反
地
，
佛
家
卻
以
「
我
執
」
爲
輪
廻
生
死
的
一
種
因

素
（
增
上
緣
）
，
是
故
釋
迦
於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中
，
處
處
申
「
無
我
」
義
，

如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云
：

若
諸
沙
門
，
婆
羅
門
見
有
我
者
，
一
切
皆
於
此
五
受
陰
（
即
五
蘊
）
見
我
。

諸
沙
門
、
婆
羅
門
見
色
是
我
、
異
我
，
我
在
色
，
色
在
我
；
見
受
、
想
、

行
、
識
是
我
，
識
異
我
，
我
在
識
，
識
在
我
。
愚
痴
無
聞
凡
夫
，
以
無
明

故
，
見
色
是
我
、
異
我
、
相
在
，
言
我
眞
實
不
捨
。
⑧

釋
迦
分
析
愚
夫
所
執
「
自
我
」
不
外
二
途
，
一
爲
物
質
、
一
爲
精
神
，
故
「
我
」

者
實
乃
由
「
五
蘊
」
（
「
蘊
」
是
聚
集
義
，
「
色
」
屬
物
質
性
，
「
受
、
想
、

行
、
識
」
屬
精
神
性
）
和
合
所
聚
而
成
的
假
體
而
已
，
多
而
非
一
故
，
變
而

非
常
故
，
非
一
非
常
，
焉
得
名
實
？
再
者
，
所
謂
物
質
的
「
色
蘊
」
本
身
亦

由
四
大
元
素
所
成
，
謂
「
四
大
種
」
，
如
《
中
阿
含
經
》
言
：

云
何
色
盛
陰
（
即
色
蘊
）
？
謂
有
色
彼
一
切
四
大
及
四
大
造
。…

…

云
何

四
大
，
謂
地
界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界
。…

…

是
無
常
法
、
盡
法
、
衰
法
、
變

易
之
法
。…

…

⑨

如
是
構
成
「
我
」
體
物
質
一
面
的
「
色
蘊
」
既
是
非
一
非
常
，
由
「
四
大
種
」

之
所
聚
；
構
成
「
我
」
體
精
神
一
面
的
亦
由
變
幻
無
常
的
受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
等
心
理
活
動
之
所
成
：
故
一
、
常
的
「
實
我
」
無
有
。
而
佛
家
之
所
謂
「
業
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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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謂
「
輪
廻
」
，
不
外
是
一
組
合
的
物
質
性
的
元
素
，
配
合
各
種
瞬
息
萬
變

的
精
神
作
用
，
而
產
生
各
種
非
常
非
斷
的
相
續
活
動
而
已
，
然
非
如
傳
統
學

派
所
謂
有
一
「
自
我
」
居
中
流
轉
。
此
乃
佛
家
論
「
業
」
與
傳
統
學
派
廻
然

異
趣
的
地
方
。

復
次
，
此
由
「
五
蘊
」
所
聚
成
的
「
假
我
」
以
何
因
緣
得
於
三
世
之
中

輪
廻
不
已
？
吾
人
得
見
於
原
始
佛
敎
典
籍
中
，
可
從
「
四
聖
諦
」
與
「
十
二

綠
起
」
的
兩
重
角
度
，
分
別
予
以
辨
釋
。
今
先
論
「
四
聖
諦
」
義
。
如
《
中

阿
含
》
說
：云

何
爲
四
？
謂
苦
聖
諦
、
苦
習
（
即
集
聖
諦
）
、
苦
滅
（
即
滅
聖
諦
）
、

苦
滅
道
聖
諦
（
即
道
聖
諦
）
。
⑩

「
四
聖
諦
」
中
的
「
苦
、
集
、
滅
、
道
」
的
細
目
意
義
云
何
？

彼
云
何
名
爲
苦
諦
？
所
謂
苦
諦
者
：
生
苦
、
老
苦
、
病
苦
、
死
苦
、
憂
悲

惱
苦
、
怨
憎
會
苦
，
恩
愛
別
離
苦
，
所
欲
不
得
苦
，
取
要
言
之
五
盛
陰
苦
。

是
謂
名
爲
苦
諦
。

所
謂
習
（
集
）
諦
者
，
愛
與
欲
相
應
，
心
恒
染
著
，
是
謂
名
爲
苦
習
（
集
）

諦
。

云
何
爲
苦
習
（
集
）
盡
諦
（
即
滅
聖
諦
）
？
所
謂
盡
諦
者
，
欲
愛
永
盡
無

餘
，
不
復
更
造
。

云
何
名
爲
苦
出
要
諦
（
即
道
聖
諦
）
？
所
謂
苦
出
要
者
，
謂
賢
聖
八
品
道
，

所
謂
正
見
、
正
治
、
正
語
、
正
行
、
正
命
、
正
方
便
，
正
念
，
正
三
昧
。

是
謂
名
爲
苦
出
要
諦
。
⑪

「
苦
諦
」
者
，
是
流
轉
輪
廻
的
人
生
苦
果
；
「
集
諦
」
者
，
是
流
轉
輪
廻
的

人
生
苦
因
；
「
滅
諦
」
者
，
是
煩
惱
寂
滅
的
人
生
樂
果
；
「
道
諦
」
者
，
是

煩
惱
寂
滅
的
人
生
樂
因
。
如
是
一
切
三
苦
、
八
苦
、
流
轉
生
死
苦
海
而
不
能

自
拔
者
，
要
皆
由
煩
惱
與
業
所
積
集
爲
因
而
感
招
得
來
，
所
謂
由
「
愛
與
欲

相
應
，
心
恒
染
著
」
故
。
何
者
爲
「
愛
與
欲
相
應
」
？
「
謂
身
惡
行
、
口
惡

行
、
意
惡
行
」
（
行
即
是
業
。
⑫
）
謂
「
貪
欲
蓋
、
瞋
恚
蓋
、
睡
眠
蓋
、
調

戲
蓋
、
疑
蓋
」
⑬
，
「
若
有
此
五
蓋
、
便
有
畜
生
、
餓
鬼
、
地
獄
之
分
」
⑭
。

修
不
殺
、
不
盗
諸
十
善
行
，
雖
得
生
天
，
然
猶
與
愛
、
欲
相
應
，
亦
無
由
得

離
此
生
死
苦
海
。
故
知
福
、
非
福
報
之
輪
迴
流
轉
皆
衆
生
之
煩
惱
（
如
五
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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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業
（
身
、
口
、
意
）
所
自
招
來
，
於
此
可
見
原
始
佛
家
的
「
業
論
」
，
實

與
《
奧
義
書
》
所
謂
「
因
慾
而
有
意
志
，
因
意
志
而
有
業
，
而
有
業
則
有
果
」

（
見
第
一
節
引
文
）
的
思
想
一
脈
相
承
。
至
於
解
脫
之
道
，
原
姶
佛
家
主
張

修
「
賢
聖
八
品
道
」
而
得
「
欲
愛
永
盡
」
的
「
涅
槃
」
境
界
，
此
亦
與
《
奥

義
書
》
之
由
「
無
慾
」
而
復
歸
於
「
梵
」
的
論
說
同
出
一
轍
。
故
原
始
佛
學

的
談
生
死
與
解
脫
，
除
「
自
我
」
與
「
假
我
」
的
觀
點
相
左
之
外
，
其
他
的

一
切
主
要
理
論
，
無
一
不
見
其
有
相
契
相
符
的
印
度
文
化
傅
承
的
痕
跡
所
在
。

原
始
佛
學
即
以
「
緣
起
」
說
明
一
切
「
有
爲
法
」
（
現
象
界
）
的
生
滅

無
常
；
所
謂
「
緣
起
」
義
者
，
《
阿
含
經
》
說
：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此
起
故

彼
起
」
⑮
「
此
」
是
因
，
「
彼
」
是
果
，
故
一
切
「
有
爲
法
」
必
須
仗
因
託

緣
然
後
呈
現
，
吾
人
於
釋
「
四
聖
諦
」
中
已
見
其
端
緒
，
今
以
「
十
二
緣
起
」

闡
析
生
死
，
當
更
會
其
條
理
。
「
十
二
緣
起
」
者
，
如
《
長
阿
含
經
》
云
：

生
是
老
死
緣
，
有
是
生
緣
，
取
是
有
緣
，
愛
是
取
緣
，
受
是
愛
緣
，
觸
是

受
緣
，
六
入
是
觸
緣
，
名
色
是
六
入
緣
，
識
是
名
色
緣
，
行
是
識
緣
，
癡

是
行
緣
。
⑯

換
言
之
，
即
以
「
癡
」
（
無
明
）
爲
緣
而
有
「
行
」
（
業
）
；
以
「
業
」
爲

緣
而
有
「
識
」
；
以
「
識
」
爲
緣
而
有
「
名
色
」
；
以
「
名
色
」
爲
緣
而
有

「
六
入
」
；
以
「
六
入
」
爲
緣
而
有
「
觸
」
；
以
「
觸
」
爲
緣
而
有

「
受
」
，
以
「
受
」
爲
緣
而
有
「
愛
」
；
以
「
愛
」
爲
緣
而
有
「
取
」
；
以

「
取
」
爲
緣
而
有
「
有
」
；
以
「
有
」
爲
緣
而
有
「
生
」
；
以
「
生
」
爲
緣

而
有
「
老
死
」
。
由
是
彼
此
因
果
相
成
而
生
死
之
理
論
已
立
。
今
先
明
辨
各

支
涵
義
：

彼
云
何
無
明
（
即
《
長
阿
含
經
》
所
謂
癡
）
？
若
不
知
前
際
（
生
前
）
，

不
知
後
際
（
身
後
）…

…

不
知
業
、
不
知
報
、
不
知
業
報…

…

癡
闇
無
明

大
冥
，
是
名
無
明
。

云
何
爲
行
？
行
有
三
種
：
身
行
、
口
行
、
意
行
。

云
何
爲
識
？
謂
六
識
身
：
眼
識
身
、
耳
識
身
、
鼻
識
身
、
舌
識
身
、
身
識

身
、
意
識
身
。

云
何
名
？
謂
四
無
色
陰
（
即
非
物
質
性
的
四
蘊
）
，
受
陰
、
想
陰
、
行
陰

、
識
陰
；
云
何
色
？
謂
四
大
、
四
大
所
造
色
（
即
五
蘊
中
的
色
蘊
）─

─

此
色
及
前
所
說
名
，
是
爲
「
名
色
」
。

云
何
爲
六
入
處
？
謂
六
內
入
處
：
眼
入
處
、
耳
入
處
、
鼻
入
處
、
舌
入
處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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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入
處
、
意
入
處
。

云
何
爲
觸
？
謂
六
觸
身
：
眼
觸
身…

…

意
觸
身
。

云
何
爲
受
？
謂
三
受
：
苦
受
、
樂
受
、
不
苦
不
樂
受
。

云
何
爲
愛
？
謂
三
愛
：
欲
愛
，
色
愛
、
無
色
愛
。

云
何
爲
取
？
四
取
：
欲
取
、
見
取
、
戒
取
、
我
取
。

云
何
爲
有
？
三
有
：
欲
有
、
色
有
、
無
色
有
。
（
即
三
種
世
界
的
有
情

：
有
性
欲
的
世
界
、
有
物
質
的
世
界
、

非
物
質
的
世
界
之
有
情
）

云
何
爲
生
？
若
彼
彼
衆
生
，
彼
彼
身
種
類
，
一
生
超
越
和
合
出
生
，
得

陰
界
，
得
入
處
，
得
命
根
，
是
名
爲
生
。

云
何
爲
老
？
若
髮
白
露
頂
，
皮
緩
根
熟
，
支
弱
背
僂
，
垂
頭
呻
吟…

…

是
名
爲
老
；
云
何
爲
死
？
彼
彼
衆
生
，
彼
彼
種
類
沒
，
遷
移
，
身
壞
壽

盡
，
火
離
命
滅
，
捨
陰
時
到
，
是
名
爲
死
。─

─

此
死
及
前
說
老
，
是

名
「
老
死
」
。
⑰

依
「
十
二
緣
起
」
的
嚴
密
相
因
的
理
論
，
衆
生
之
所
以
有
老
死
者
，
唯
其
有

生
，
而
今
生
之
所
自
起
，
在
有
前
生
的
一
切
以
愛
取
等
輾
轉
爲
緣
的
煩
惱
和

業
，
而
一
切
煩
惱
與
業
又
無
始
時
來
植
根
於
無
明
的
大
癡
闇
中
；
由
此
無
明

的
推
動
，
則
今
生
又
作
種
種
善
不
善
業
，
起
種
種
愛
取
煩
惱
，
而
引
招
來
生

的
痛
苦
的
人
生
，
如
是
生
死
流
轉
，
不
能
或
已
。
賢
聖
深
體
「
十
二
緣
起
」

之
理
，
了
悟
生
死
之
苦
皆
緣
起
於
煩
惱
和
業
，
而
煩
惱
與
業
，
本
在
無
明
，

故
剷
草
必
須
除
其
根
，
出
離
生
死
，
首
去
無
明
。
故
經
常
言
：

若
無
明
滅
則
行
滅
，
行
滅
則
識
滅
，
識
滅
則
名
色
滅
，
名
色
滅
則
六
處
滅
，

六
處
滅
則
更
樂
（
觸
）
滅
，
更
樂
滅
則
覺
（
受
）
滅
，
覺
滅
則
愛
滅
，
愛

滅
則
受
（
取
）
滅
，
受
滅
則
有
滅
，
有
滅
則
生
滅
，
生
滅
則
老
死
滅
。
⑱

若
要
斷
滅
「
無
明
」
，
須
賴
修
行
梵
行
，
如
《
中
阿
含
經
》
言
：
「
若
欲
斷

無
明
，
當
修
四
念
處…

…

四
正
斷
、
四
如
意
足
、
四
禪
、
五
根
、
五
力
、
七

覺
支
、
八
支
聖
道
、
十
一
切
處
、
十
無
覺
法
。
」
⑲
此
等
梵
行
，
猶
「
四
聖

諦
」
中
的
「
道
諦
」
，
無
明
滅
而
乃
至
生
、
老
死
滅
的
境
界
，
猶
「
四
聖
諦
」

中
的
「
滅
諦
」
，
至
於
由
「
無
明
」
而
有
「
行
」
，
乃
至
而
有
「
生
」
與
「
老

死
」
，
循
環
無
己
，
此
即
「
苦
」
、
「
集
」
二
諦
的
另
一
種
詳
盡
而
系
統
化

的
闡
明
而
已
。
至
於
「
十
二
緣
起
說
」
的
强
調
「
無
明
」
與
「
行
」
爲
生
死

因
，
亦
與
「
集
聖
諦
」
中
的
對
「
愛
、
欲
相
應
」
的
强
調
，
以
及
《
奧
義
書
》

中
的
對
「
慾
」
、
「
意
志
」
和
「
業
」
的
强
調
，
有
著
同
一
的
思
想
淵
源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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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有
著
相
同
的
意
義
，
而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，
用
不
同
的
方
式

表
達
出
來
。
然
而
，
原
始
佛
學
在
「
業
論
」
中
，
建
立
「
無
我
說
」
以
取
代

了
《
奧
義
書
》
的
「
自
我
流
轉
說
」
，
於
印
度
哲
學
的
發
展
歷
程
言
，
確
是

一
種
進
步
思
想
的
表
現
。

三
、
部
派
學
者
對
「
業
感
」
問
題
的
諍
論

前
言
未
密
，
後
出
轉
精
，
釋
迦
住
世
之
日
，
雖
在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中
，

揭
示
「
無
我
」
的
正
理
，
遮
破
「
實
我
」
的
邪
執
，
然
以
「
假
我
」
配
「
業

感
」
之
說
，
其
間
尙
有
不
少
枝
末
疑
難
懸
而
未
決
，
有
待
後
之
來
者
以
資
補

其
義
。
原
始
佛
學
，
許
毎
一
衆
生
今
世
的
「
煩
惱
」
與
「
業
」
，
依
「
五
蕴

假
我
」
而
作
，
來
世
的
「
福
、
非
福
報
」
，
依
「
五
蘊
假
我
」
而
感
，
但
此

「
五
蕴
」
假
體
於
一
期
生
（
一
世
）
後
復
由
聚
而
散
，
如
何
可
作
「
感
果
」

所
依
？
此
其
可
疑
者
一
。
今
生
由
「
五
蘊
假
我
」
所
作
的
業
，
以
何
等
功
能

足
以
聚
而
不
散
，
以
作
來
生
之
用
？
此
其
可
疑
者
二
。
原
始
佛
學
既
不
許
有

一
常
的
「
自
我
」
以
作
業
感
果
，
而
代
之
以
「
五
蕴
」
假
體
，
但
此
「
五
蘊
」

體
起
伏
聚
散
而
非
常
住
，
以
何
因
緣
足
以
決
定
每
一
衆
生
的
諸
業
與
果
報
皆

自
作
自
受
，
而
非
自
作
他
受
，
亦
非
他
作
自
受
，
或
自
作
共
受
，
或
共
作
自

受
？
此
其
可
疑
者
三
。
凡
此
數
端
都
是
毘
曇
部
派
學
者
所
交
相
鑽
研
，
競
立

新
義
，
而
掀
起
諍
論
者
。

自
釋
迦
滅
度
後
，
更
百
餘
年
，
佛
敎
學
者
以
「
大
天
五
事
」
⑳
影
響
而

分
爲
上
座
、
大
衆
二
部
。
此
後
幾
百
年
中
，
上
座
、
大
衆
二
部
，
亦
各
自
分

別
流
出
新
派
，
前
後
合
計
共
二
十
部
㉑
，
對
佛
陀
原
始
敎
法
，
解
釋
日
益
分

歧
，
對
「
業
論
」
的
見
解
固
亦
互
相
乖
角
，
諍
議
紛
紜
。
如
解
釋
第
一
疑
難
，

有
犢
子
部
、
經
量
部
等
之
對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的
建
立
；
解
第
二
疑
難
，

有
「
說
一
切
有
部
」
之
對
「
無
表
色
」
、
「
三
世
實
有
」
及
經
量
部
的
對
「
色

心
互
持
說
」
的
建
立
；
至
於
集
前
人
的
思
想
與
學
理
的
大
成
，
而
徹
底
解
決

第
一
、
第
二
、
第
三
的
難
題
者
，
則
有
待
於
公
元
第
五
世
紀
無
著
與
世
親
二

位
論
師
之
對
「
法
相
唯
識
學
」
的
建
立
。
今
依
各
派
思
想
發
展
的
時
間
順
序
，

先
論
述
有
部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的
理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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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始
佛
學
以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來
解
釋
生
死
之
說
，
但
由
於
作
業
與
感
果

的
不
同
時
，
遂
有
「
異
時
因
果
」
思
想
的
產
生
，
爲
要
申
明
此
業
感
的
異
時

因
果
的
可
能
性
（
即
上
文
的
第
二
疑
難
）
，
說
一
切
有
部
（
簡
稱
有
部
）
就

建
立
「
無
表
色
」
的
學
說
。
所
謂
「
無
表
色
」
者
，
是
「
五
法
」
之
中
「
色

法
」
的
一
支
類
。
原
來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以
「
五
蘊
」
立
「
無
我
」
義
，
而
有

部
則
以
「
五
法
」
總
攝
宇
宙
萬
有
，
「
五
蘊
」
亦
爲
其
中
的
内
容
。
「
五
法
」

云
何
？
《
阿
毘
達
磨
品
類
足
論
》
言
：

有
五
法
：
一
色
、
二
心
、
三
心
所
法
、
四
心
不
相
應
行
、
五
無
爲
。
㉒

「
五
蘊
」
中
的
「
色
蘊
」
即
「
五
法
」
中
的
「
色
法
」
；
「
五
蘊
」
中
的
「
受
、

想
、
行
、
識
四
蘊
」
類
同
於
「
五
法
」
中
的
「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、
心
不
相
應

行
法
」
；
而
「
無
爲
法
」
者
，
殆
部
派
學
者
的
創
建
；
然
「
色
法
」
在
內
容

言
之
，
實
比
「
色
蘊
」
具
更
豐
富
的
涵
義
，
如
《
品
類
足
論
》
云
：

色
云
何
？
謂
諸
所
有
色
，
一
切
四
大
種
及
四
大
種
所
造
色
。
四
大
種
者
，

謂
地
界
、
水
界
、
火
界
、
風
界
；
所
造
色
者
，
謂
眼
根
、
耳
根
、
鼻
根
、

舌
根
、
身
根
、
色
（
指
形
色
、
顯
色
）
、
聲
、
香
、
味
、
所
觸
一
分
，
及

無
表
色
。
㉓

此
有
部
所
立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是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所
未
說
的
。
所
謂
「
無
表
」
，

如
《
俱
舍
》
所
釋
，
是
「
非
表
示
令
他
了
知
」
之
義
㉔
，
即
非
吾
人
的
感
官

所
知
對
象
，
蓋
有
部
據
所
宗
經
典
，
分
物
質
爲
三
類
：
一
、
可
見
有
對
色
，

二
、
不
可
見
有
對
色
，
三
、
不
可
見
無
對
色
（
對
，
是
對
礙
義
）
，
如
《
阿
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云
：

如
契
經
說
，
色
有
三
攝
：
一
切
色
，
有
色
有
見
有
對
，
有
色
無
見
有
對
，

有
色
無
見
無
對
。
若
無
無
表
色
者
，
則
應
無
有
三
種
建
立
，
無
第
三
故
。

㉕

故
「
有
部
」
立
「
無
表
色
」
以
補
充
第
三
類
物
質
（
即
無
見
無
對
的
物
質
）

的
「
份
子
」
的
缺
乏
。
此
以
「
四
大
種
子
所
造
」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何
從
生
起
？

《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云
：

若
諸
聖
者
，
生
無
色
界
，
此
中
聖
者
住
胎
臟
時
，
不
能
起
表
，
前
生
表
業

已
失
，
但
成
就
靜
慮
無
漏
無
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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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諸
聖
者
，
生
無
色
界
者
，
學
成
就
學
無
表
，
無
學
成
就
無
學
無
表
。

謂
生
欲
界
、
住
律
儀
，
不
得
別
解
脫
律
儀
，
現
在
身
表
，
亦
得
此
無
表
。

或
先
有
此
表
不
失
，
亦
得
此
無
表
。
此
中
現
有
身
表
，
亦
得
此
無
表
者
，

謂
以
殷
重
信
、
或
猛
利
纏
發
表
，
亦
得
此
無
表
。
㉖

依
佛
家
義
，
衆
生
的
存
在
，
可
有
三
種
形
態
：
一
、
欲
界
，
即
以
有
性
欲
、

有
形
質
的
形
態
而
存
在
；
二
、
色
界
，
即
以
無
性
欲
、
有
形
質
的
形
態
而
存

在
；
三
、
無
色
界
，
即
以
無
性
欲
、
無
形
質
而
唯
有
精
神
活
動
的
形
態
而
存

在
（
此
即
上
節
十
二
緣
起
中
的
「
三
有
」
）
。
如
是
生
無
色
界
衆
生
，
雖
有

思
業
（
即
意
業
）
，
然
無
形
質
，
則
不
能
有
思
所
作
（
身
業
、
口
業
）
，
如

何
作
業
感
果
？
故
有
部
學
者
，
解
彼
質
難
，
謂
無
色
界
，
由
「
靜
慮
無
漏
無

表
色
」
之
所
感
生
，
而
住
無
色
界
，
「
有
學
」
、
「
無
學
」
聖
者
，
所
造
諸

業
，
亦
以
「
無
表
色
」
的
形
式
予
以
保
存
。
至
於
欲
界
衆
生
，
由
住
律
儀
（
即

受
戒
）
的
表
業
，
而
得
隨
心
轉
爲
「
無
表
色
」
（
即
戒
體
）
；
同
一
道
理
，

住
不
律
儀
（
非
戒
）
的
屠
夫
等
衆
，
作
屠
羊
、
宰
豬
諸
「
不
律
儀
」
的
表
業
，

亦
得
隨
心
轉
爲
「
無
表
色
」
。
如
此
「
無
表
色
」
，
無
見
無
對
故
，
其
體
相

得
於
三
界
、
三
世
中
存
在
而
無
礙
，
以
感
招
當
來
的
果
報
。
「
無
表
色
」
是

有
爲
法
，
應
是
無
常
，
如
何
可
於
過
去
、
現
在
、
未
來
俱
得
存
在
？
蓋
有
部

學
者
主
張
「
三
世
」
差
別
，
唯
依
作
用
之
生
滅
而
假
立
，
若
就
有
爲
法
的
體

言
，
本
是
「
三
世
實
有
」
。
如
《
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云
：

謂
有
爲
法
，
未
有
作
用
名
未
來
，
正
有
作
用
名
現
在
，
作
用
已
滅
名
過
去
。

㉗
又
如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》
云
：

…
…

謂
一
切
有
部
諸
法
有
者
，
皆
二
所
攝
：
一
、
名
，
二
、
色
；
過
去
、

未
來
，
體
亦
實
有
（
現
在
法
爲
有
，
諸
派
共
許
，
故
省
略
不
贅
。
）
㉘

故
有
部
學
者
世
友
言
：
「
故
諸
行
無
來
，
亦
無
有
去
。
」
㉙
故
「
無
表
色
」

之
體
固
是
三
世
恒
存
，
即
其
作
用
，
亦
可
貫
串
於
未
來
，
如
《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
云
：

諸
有
依
業
，
發
起
律
儀
，
及
不
律
儀
、
非
二
無
表
，
初
剎
那
頃
，
表
、
無

表
色
，
與
及
餘
能
造
大
種
現
在
俱
滅
，
滅
至
第
二
刹
那
以
後
，
表
及
大
種

俱
在
過
去
，
諸
無
表
色
，
有
在
過
去
，
有
在
未
來
，
有
在
現
在
。
㉚

「
無
表
色
」
以
能
於
未
來
產
生
作
用
，
故
感
果
然
後
可
能
。
如
有
部
論
證
「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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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實
有
」
云
：

又
已
謝
業
，
有
當
來
果
故
，
謂
若
實
無
過
未
體
者
，
善
惡
二
業
當
果
應
無
，

非
果
生
時
有
現
因
在
。
㉛
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中
的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唯
指
生
死
輪
迴
的
五
蘊
假
體
，
然
有
部

的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則
賅
攝
「
有
情
世
間
」
與
「
器
世
間
」
（
即
人
生
和
世
界
）
，

如
《
俱
舍
論
》
云
：

…
…

有
情
世
間
及
器
世
間
各
多
差
別
，
如
是
差
別
由
誰
而
生
？
頌
曰
：『
世

別
由
業
生
，
思
及
思
所
作
；
思
即
是
意
業
，
所
作
謂
身
語
。
』
論
曰
：
非

由
一
主
先
覺
而
生
，
但
由
有
情
業
差
別
起
。…

…

以
諸
有
情…

…

若
造
雜

業
，
感
內
身
形
，
於
九
瘡
門
，
常
流
不
淨…

…

諸
天
衆
等
，
造
純
淨
業
，

故
彼
所
招
二
事
（
有
情
世
間
及
器
世
間
）
俱
妙
。
㉜

能
感
當
來
果
報
的
行
爲
，
於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中
，
分
爲
身
、
語
、
意
三
種
業
，

至
一
切
有
部
則
總
攝
爲
二
類
：
一
爲
思
業
，
即
「
三
業
」
中
的
「
意
業
」
；

二
爲
「
思
所
作
業
」
，
即
「
三
業
」
中
的
「
身
業
」
及
「
語
業
」
。
此
思
業

純
是
內
部
思
惟
的
精
神
活
動
，
故
惟
是
無
表
，
至
於
思
所
作
業
，
則
有
部
謂

其
兼
涵
「
表
」
與
「
無
表
」
兩
類
，
如
《
俱
舍
》
頌
言
：

此
身
語
二
業
，
俱
表
、
無
表
性
。
㉝

如
是
有
部
依
「
一
切
法
三
世
實
有
」
義
，
立
「
無
表
色
」
，
使
「
表
業
」
的

作
用
過
去
後
，
而
依
「
表
業
」
俱
生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保
留
下
來
，
俟
該
有
情

於
一
期
生
終
結
時
，
能
感
招
來
生
的
各
種
人
生
與
世
界
的
果
報
（
唯
以
無
表

色
體
無
對
礙
，
可
感
無
形
質
的
無
色
界
的
世
界
和
人
生
）
。
依
此
道
理
，
則

過
去
的
善
不
善
「
業
」
，
以
「
無
表
色
」
爲
媒
介
，
而
得
感
招
當
來
福
、
非

福
果
，
然
後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中
「
異
時
因
果
」
的
學
說
，
遂
得
以
一
種
嶄
新

理
論
的
支
持
，
使
佛
家
「
業
感
」
之
研
究
別
開
途
徑
。

可
是
有
部
所
建
立
的
「
三
世
實
有
」
與
「
無
表
色
」
說
，
卻
遭
逢
不
少

異
部
的
强
烈
反
對
，
其
中
尤
以
在
釋
迦
滅
度
後
四
百
年
初
從
說
一
切
有
部
流

出
的
「
經
量
部
」
爲
甚
。
蓋
「
經
量
部
」
較
晚
出
，
一
面
依
經
藏
爲
正
量
，

一
面
從
極
微
演
進
成
「
種
子
說
」
，
此
外
又
依
犢
子
部
義
立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
羅
」
說
，
對
「
業
感
」
的
解
釋
，
別
開
新
面
目
，
而
堪
與
有
部
相
頡
颃
。
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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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力
主
「
無
表
色
」
非
實
，
而
「
無
表
業
」
者
，
實
即
是
思
業
，
如
《
俱
舍

論
》
引
經
量
部
言
：

若
業
依
身
，
立
爲
身
業
，
謂
能
種
種
運
動
身
思
，
依
身
門
行
，
故
名
身

業
。
語
業
、
意
業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立
差
別
名
，
當
知
亦
爾
。
若
爾
（
業

即
是
思
）
，
何
故
契
經
中
說
有
二
種
業
，
一
者
思
業
，
二
者
思
已
業
。

此
二
何
異
？
謂
前
加
行
起
「
思
惟
思
」
，
我
當
應
爲
如
是
如
是
所
應
作

事
，
名
爲
思
業
；
旣
思
惟
已
，
起
「
作
事
思
」
，
隨
前
所
思
，
作
所
作

事
，
動
身
發
語
，
名
思
已
業
。
㉞

契
經
的
「
思
業
」
，
經
量
部
釋
爲
「
思
惟
思
」
；
「
思
已
業
」
，
經
量
部
則

釋
爲
「
作
事
思
」
。
「
思
惟
思
」
是
一
切
善
、
不
善
行
爲
的
事
前
籌
劃
與
決

定
的
意
識
活
動
；
「
作
事
思
」
是
對
一
切
善
、
不
善
行
爲
的
推
動
的
與
身
、

語
相
應
的
意
識
活
動
。
唯
決
策
與
推
動
的
意
識
活
動
纔
有
善
、
悪
的
倫
理
價

値
，
而
被
動
的
身
、
語
官
能
的
活
動
的
本
身
，
實
無
善
、
不
善
的
意
義
，
故

從
動
機
論
出
發
以
論
辨
善
、
惡
的
本
質
，
唯
在
決
策
與
推
動
的
意
識
方
能
發

業
，
是
以
經
量
部
主
張
「
業
即
是
思
」
，
無
實
「
身
表
業
」
與
「
語
表
業
」
。

身
、
語
的
「
表
業
」
既
無
，
彼
等
的
「
無
表
業
」
亦
理
應
非
有
；
「
無
表
業
」

非
有
，
「
無
表
色
」
云
何
建
立
？
故
依
經
量
部
的
見
解
，
「
無
表
」
不
過
是

起
思
差
別
之
名
，
如
彼
所
言
：

起
思
差
別
，
名
爲
無
表…

…

此
應
名
爲
隨
心
轉
業
，
如
是
無
表
，
心
俱
轉

故…
…

審
決
勝
思
，
動
發
勝
思
所
引
生
故
；
設
許
有
表
，
亦
待
如
前
所
說

思
力
，
以
性
鈍
故
。
㉟

如
必
要
給
「
無
表
業
」
以
一
種
確
定
的
地
位
，
則
經
量
部
祇
可
說
它
是
「
思

業
」
的
部
分
而
已
，
因
爲
有
部
所
謂
的
「
無
表
業
」
是
隨
意
識
活
動
而
起
，

從
決
策
與
推
動
的
思
惟
力
而
引
伸
出
來
。
至
於
「
表
業
」
經
量
部
祇
能
承
認

它
是
羸
鈍
的
思
惟
力
而
已
。
如
是
不
論
是
身
、
口
、
意
的
「
表
業
」
或
「
無

表
業
」
，
經
量
部
一
槪
將
它
們
歸
到
「
思
業
」
的
範
圍
去
。
爲
要
解
釋
此
「
思

業
」
的
感
果
的
可
能
性
，
經
量
部
揚
棄
了
有
部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說
，
而
別
立

「
種
子
學
說
」
。
經
量
部
是
否
對
「
種
子
學
說
」
已
成
立
一
完
善
系
統
，
於

現
存
典
籍
中
雖
乏
徵
信
，
然
從
毘
婆
沙
之
諍
論
，
或
可
窺
見
其
對
「
種
子
」

所
賦
予
的
意
義
的
端
倪
。
如
《
俱
舍
論
記
》
云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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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此
中
何
法
名
爲
種
子
者
？
』
說
一
切
有
部
問
。

『
謂
名
與
色
至
生
果
功
能
者
。
』
經
部
答
。

言
名
色
者
謂
四
蘊
。
色
謂
色
蕴
。
彼
宗
種
子
熏
名
及
色
，
謂
名
、
色
中
於

生
自
果
。
所
有
種
子
相
續
不
斷
名
『
展
轉
』
，
特
生
身
果
名
『
鄰
近
』
，
鄰

近
果
也
。
無
間
取
果
名
『
功
能
』
，
正
起
功
能
也
。
此
三
皆
是
種
子
異
名
。

㊱

有
部
所
立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是
「
四
大
種
」
所
造
，
故
屬
物
質
性
，
「
色
蘊
」

所
攝
。
依
正
理
而
言
，
思
業
是
精
神
的
活
動
，
以
何
爲
因
而
可
以
引
生
物
質

性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而
作
當
來
感
果
的
功
能
，
有
部
實
難
自
圓
其
說
。
至
於
經

量
部
所
立
的
「
種
子
」
則
是
名
（
精
神
活
動
）
與
色
（
物
質
）
的
生
果
功
能
，

色
、
受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的
「
五
蘊
」
亦
俱
以
「
種
子
」
爲
生
因
，
換
言
之
即

總
攝
「
五
蘊
」
的
宇
宙
萬
象
最
微
細
的
功
能
單
位
。
「
四
大
種
」
的
自
身
，

即
是
色
的
「
種
子
」
，
如
此
「
種
子
」
的
外
延
確
比
「
無
表
色
」
爲
大
。
經

量
部
的
「
種
子
」
，
一
如
有
部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，
是
長
期
相
續
不
斷
，
乃
至

親
生
自
果
，
故
就
其
行
相
之
不
同
，
而
有
「
展
轉
」
、
「
鄰
近
」
、
及
「
功

能
」
等
名
稱
的
差
別
。
有
部
「
無
表
色
」
依
「
表
業
」
而
起
，
而
經
量
部
的

有
關
業
的
「
種
子
」
依
「
思
業
」
的
「
熏
習
」
而
成
，
故
有
「
思
業
能
熏
成

種
」
之
說
㊲
。
即
由
善
、
不
善
業
的
殊
勝
現
行
的
「
思
」
的
勢
力
，
熏
成
種

子
，
常
依
附
心
，
以
感
招
未
來
新
的
宇
宙
與
人
生
。
此
間
之
所
謂
「
心
」
或

指
經
量
部
所
執
的
一
一
有
情
所
各
具
的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（
窺
基
《
異
部

宗
輪
論
述
記
》
謂
即
一
微
細
難
可
施
設
的
我
體
）
，
或
指
彼
所
執
的
「
一
味

蘊
」
（
窺
基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述
記
》
謂
即
無
始
來
展
轉
和
合
一
味
而
轉
，
即

細
意
識
曾
不
間
斷
，
此
具
四
蘊
）
㊳
。
要
之
此
所
熏
業
種
子
常
依
存
於
一
相

續
不
斷
的
微
細
體
中
，
以
感
招
來
生
業
果
，
如
是
建
立
另
一
學
說
以
解
釋
異

時
因
果
的
疑
難
。

有
部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與
經
量
部
的
「
種
子
」
說
各
成
自
己
的
理
論
系
統
，

對
欲
界
與
色
界
有
情
的
「
業
感
」
問
題
，
尙
無
嚴
重
的
衝
突
，
至
於
彼
此
對

生
無
思
惟
活
動
的
「
無
想
天
」
等
及
生
無
物
質
活
動
的
「
無
色
界
」
的
解
釋

則
甚
覺
齟
齬
。
有
部
謂
將
入
「
無
想
定
」
時
，
「
有
實
物
能
遮
未
來
心
、
心

所
法
，
令
暫
不
起
，
謂
之
『
無
想
』…

…

如
堰
江
河
；
此
法
一
向
，
是
異
熟

果
」
㊴
；
此
一
實
物
似
指
「
無
表
色
」
，
一
向
相
續
，
引
當
果
故
。
至
於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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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無
想
定
」
而
後
來
的
思
惟
足
以
恢
復
者
，
有
部
則
許
「
過
去
有
前
心
爲
後

（
心
）
（
心
即
思
惟
義
）
等
無
間
緣
」
㊵
。
經
量
部
於
此
不
滿
有
部
「
實
物

遮
心
」
的
含
糊
槪
念
，
又
不
愜
意
以
「
前
心
」
爲
「
後
心
」
的
「
等
無
間
緣
」

之
說
，
蓋
「
前
心
」
謝
滅
已
久
，
或
可
爲
「
後
心
」
的
等
無
間
緣
然
，
實
無

由
生
起
後
心
的
活
動
，
因
而
立
「
色
心
持
種
」
的
學
說
。
如
《
俱
舍
論
》
云
：

有
餘
師
言
（
據
《
俱
舍
論
普
光
記
》
，
此
指
經
量
部
）
：
如
生
無
色
，
色

久
時
斷
，
如
何
於
後
色
復
得
生
?
彼
生
定
應
由
心
非
色
；
如
是
出
（
無
）
想

定
，
心
亦
應
然
，
由
有
根
身
，
非
由
心
起
。
故
彼
先
代
諸
軌
範
師
咸
言
：

『
二
法
互
爲
種
子
。
』
二
者
，
謂
心
、
有
根
身
。
㊶

依
唐
普
光
的
《
俱
舍
論
記
》
之
意
，
謂
經
量
部
論
師
以
爲
衆
生
之
生
（
無
形

質
的
）
「
無
色
界
」
，
而
能
於
來
生
復
生
於
（
有
形
質
的
）
「
欲
界
」
或
「
色

界
」
者
，
以
於
「
無
色
界
」
時
，
物
質
非
全
斷
絕
，
而
以
種
子
的
形
態
，
攝

持
於
心
中
，
隱
伏
不
現
而
已
，
及
再
生
「
欲
、
色
二
界
」
，
心
中
的
「
色
種
」

再
得
現
起
此
有
形
質
的
世
界
。
至
於
生
「
無
想
、
滅
盡
」
二
定
則
反
是
；
即

於
二
定
中
，
一
切
思
惟
的
功
能
，
以
種
子
形
態
，
攝
持
隱
伏
於
定
中
的
五
根

身
內
而
不
現
行
，
及
出
定
時
，
此
「
心
種
」
從
（
物
質
性
的
）
五
根
身
再
得

現
起
其
思
惟
作
用
。
如
是
心
可
持
物
質
性
的
色
種
，
五
根
身
亦
可
持
思
惟
性

的
心
種
，
是
謂
「
色
心
互
持
」
，
色
心
二
法
「
互
為
種
子
」
故
。
依
此
學
說
，

「
三
界
」
與
「
業
感
」
間
的
疑
難
，
亦
獲
得
若
干
程
度
的
解
決
。

有
部
的
「
無
表
色
」
乃
至
經
量
部
的
「
種
子
說
」
都
能
在
辨
釋
「
作
業
」
、

「
能
感
」
、
「
所
感
」
的
「
異
時
因
果
」
疑
難
上
表
現
其
貢
獻
。
至
於
諸
業

依
誰
而
作
？
此
果
依
誰
而
感
？
彼
依
與
此
依
是
同
是
異
？
（
即
本
節
開
端
所

列
舉
的
第
一
疑
難
。
）
此
等
問
題
在
《
奧
義
書
》
的
思
想
體
系
中
，
皆
不
成

立
，
以
許
有
「
自
我
」
從
此
世
界
移
轉
至
另
一
世
界
，
以
爲
作
業
與
感
果
的

同
一
所
依
故
。
至
原
始
佛
學
，
以
五
蘊
假
體
辨
「
無
我
」
義
，
五
蘊
聚
散
無

常
，
則
作
業
所
依
，
與
受
果
所
依
，
如
何
使
其
同
一
？
苟
不
同
一
，
則
善
業

善
報
與
悪
業
惡
報
的
倫
理
因
果
意
義
何
由
建
立
？
故
迄
釋
迦
滅
度
後
三
百
年

中
，
有
犢
子
部
從
說
一
切
有
部
流
出
，
建
立
「
非
即
蘊
」
、
「
非
離
蘊
」
的

「
補
特
伽
羅
」
（
我
體
）
，
以
作
諸
法
「
從
前
世
轉
至
後
世
」
的
所
依
，
如
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》
云
：

其
犢
子
部
本
宗
同
義
：
謂
補
特
伽
羅
非
即
蘊
離
蘊
，
依
蘊
界
處
假
施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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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。…

…

諸
法
若
離
補
特
伽
羅
，
無
從
前
世
轉
至
後
世
，
依
補
特
伽
羅
可

說
有
移
轉
。
㊷ 

依
窺
基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述
記
》
義
㊸
，
犢
子
部
的
「
非
即
蘊
非
離
蘊
」
的
「
補

特
伽
羅
」
，
「
謂
實
有
我
非
有
爲
、
無
爲
，
然
與
蘊
不
即
不
離
」
。
佛
所
謂

「
無
我
」
者
，
依
彼
宗
義
，
謂
「
即
蘊
、
離
蘊
」
的
「
我
體
」
而
已
。
正
由

此
「
我
」
的
不
滅
，
故
諸
法
（
定
必
包
括
業
的
能
感
當
果
的
功
能
在
內
）
「
能

從
前
世
至
後
世
」
，
「
法
不
離
我
」
故
。
如
是
爲
要
解
決
業
感
所
依
的
疑
難
，

無
怪
乎
犢
子
部
終
要
悖
離
佛
學
一
貫
的
「
無
我
」
的
主
張
，
而
回
到
《
奥
義

書
》
中
的
「
自
我
」
爲
作
業
與
感
果
的
同
一
所
依
的
理
論
中
去
。
㊹ 

再
過
百
年
，
而
經
量
部
出
，
一
面
立
「
種
子
」
「
色
心
互
持
説
」
，
一

面
立
「
一
味
蘊
」
及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，
則
對
業
感
所
依
的
問
題
上
，
繼

犢
子
部
後
提
出
相
近
的
解
釋
，
如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》
云
： 

其
經
量
部
本
宗
同
義
：
謂
説
諸
蘊
有
從
前
世
轉
至
後
世
立
説
轉
名
。…

…

有
根
邊
蘊
、
有
一
味
蘊
。…

…

執
有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，
餘
所
執
多
同
說
一

切
有
部
。
㊺ 

依
窺
基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述
記
》
義
，
「
一
味
蘊
」
者
，
「
即
細
意
識
，
曾
不

間
斷
，
此
具
四
蘊
，…

…

生
死
根
本
」
；
「
根
邊
蘊
」
者
，
「
同
諸
宗
所
說

五
蘊
」
，
此
「
間
斷
五
蘊
之
法
」
是
生
死
根
本
的
一
味
蘊
的
「
未
起
故
」
，

名
「
根
邊
蘊
」
；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者
，
「
即
實
我
」
，
「
但
是
微
細
不

可
施
設
」
㊻
。
可
見
經
量
部
所
主
張
的
「
生
死
根
本
」
不
是
「
五
蘊
假
體
」
，

以
有
間
斷
，
不
能
從
前
世
以
轉
至
後
世
故
；
「
生
死
根
本
」
是
曾
不
間
斷
的

「
一
味
蘊
」
這
「
細
意
識
」
，
及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這
「
實
我
」
。
「
一

味
蘊
」
者
略
同
於
《
奧
義
書
》
中
的
「
慾
」
與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中
的
「
無
明
」
，

後
來
的
唯
識
宗
的
「
末
那
識
」
似
亦
從
中
得
到
啓
發
；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，

則
與
《
奥
義
書
》
的
「
自
我
」
極
爲
相
像
。
如
是
一
切
業
依
「
一
味
蘊
」
及
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而
作
，
復
熏
成
種
子
（
見
上
文
釋
經
量
部
的
種
子
義
）
，

與
彼
俱
轉
；
及
一
期
生
終
結
時
，
此
等
業
種
，
亦
以
彼
「
一
味
蘊
」
及
「
勝
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爲
依
，
感
引
應
得
的
福
、
非
福
果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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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世
親
唯
識
學
的
「
業
感
」
原
理

犢
子
部
與
經
量
部
的
承
認
有
「
實
我
」
的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，
似
是

佛
學
發
展
史
上
的
一
道
倒
流
，
但
從
解
決
業
感
的
所
依
這
問
題
的
觀
點
上

看
，
在
唯
識
哲
學
未
興
之
前
，
審
其
用
心
，
則
對
犢
子
與
經
量
二
部
之
失
，

實
不
忍
以
「
佛
家
叛
徙
」
的
罪
名
加
諸
其
身
，
況
經
量
部
對
「
種
子
」
、

「
一
味
蘊
」
與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的
建
立
，
未
嘗
不
可
說
是
唯
識
宗
的

「
種
子
」
、
「
末
那
識
」
與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等
理
論
的
先
驅
。

「
唯
識
種
子
」
學
說
始
肇
於
無
著
（
公
元
五
世
紀
）
，
統
體
於
世
親
（
無

著
弟
）
，
光
大
而
週
密
於
十
大
論
師
（
公
元
五
至
六
世
紀
）
。
世
親
所
著
的
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出
，
則
「
業
感
」
上
主
要
的
疑
難
（
如
上
節
所
列
舉
的
三

端
）
，
即
可
渙
然
而
冰
釋
。
依
《
婆
藪
槃
豆
法
師
傳
》
所
載
㊼
，
世
親
於

有
部
」
出
家
，
徧
通
十
八
部
義
，
妙
解
小
乘
，
後
回
心
向
大
，
悉
得
通
達

；
故
能
集
諸
家
的
大
成
，
爲
一
代
之
大
宗
。
彼
對
「
有
部
」
、
「
經
量
部
」
的

業
感
」
理
論
，
俱
不
愜
意
，
於
遮
破
之
餘
，
自
立
新
義
，
定
佛
家
「
業
論
」

的
正
宗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。

有
漏
人
生
不
論
生
三
善
趣
或
三
惡
趣
，
都
是
身
、
語
、
意
三
業
所
感
，

自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始
，
處
處
經
中
，
莫
不
符
契
。
但
三
業
的
眞
正
義
蕴
，
則

諸
家
各
派
，
各
執
一
說
。
至
於
有
部
對
三
業
的
解
說
，
有
如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
所
言
：

有
說
身
所
造
業
故
名
身
業
，
語
即
是
業
故
名
語
業
。
此
二
皆
用
表
與
無
表

爲
其
自
性
。
意
相
應
業
故
名
意
業
，
此
業
但
以
思
爲
自
性
。
㊽

世
親
對
三
業
見
解
，
宗
化
地
與
經
量
等
部
，
以
「
業
即
是
思
，
無
身
、
語

業
」
。
故
對
有
部
所
執
有
實
有
之
有
表
、
無
表
的
身
語
業
，
俱
予
破
斥
，
今

若
謂
身
之
形
色
爲
身
表
業
，
則
身
表
業
不
能
成
立
，
因
身
之
形
色
離
極

綜
合
其
意
於
左
：

微
的
積
聚
外
並
無
實
體
，
即
諸
顯
色
於
諸
方
面
安
布
的
不
同
而
起
長
等
覺
，

如
樹 
蟻 
等 
行 
列 
而 
已
。
若 
謂 
身 
表 
業 
以 
行 
動 
爲 
性
，
則 
身 
表 
業 
亦 
不 
能 
成 

立
，
因
諸
有
爲
法
纔
生
即
滅
（
有
部
亦
許
一
切
行
皆
剎
那
滅
，
見
《
異
部
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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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
論
》
），
故
無
行
動
。
表
業
何
有
？
若
謂
別
有
一
法
，
以
心
差
別
爲
因
，
依

手
足
等
而
起
，
而
此
法
能
作
手
足
等
物
異
方
（
不
同
空
間
）
生
因
，
是
名
行

動
，
亦
名
身
業
，
色
處
所
攝
，
則
此
身
表
業
亦
不
成
立
，
以
不
許
眼
見
，
如

何
名
「
表
」
？
如
何
知
此
實
有
？
何
異
於
風
界
之
動
？
若
體
若
用
，
俱
不
成

立
。
如
是
從
諸
角
度
觀
察
思
擇
，
都
無
實
身
表
業
可
得
；
身
業
既
無
，
語
業

亦
可
例
破
。

有
部
論
業
感
，
在
表
業
之
外
，
更
立
無
表
，
謂
「
法
處
攝
律
儀
色
等
」
，

世
親
以
五
量
破
之
：
如
有
無
表
色
離
表
業
而
發
，
則
於
欲
界
，
無
表
色
應
隨

心
而
存
在
；
若
於
色
界
無
心
位
時
（
如
無
想
、
滅
盡
二
定
）
，
心
不
起
故
，

應
無
「
無
表
」
，
其
不
應
理
者
一
。
無
表
業
唯
善
、
惡
二
種
，
則
應
無
有
無

記
身
業
，
此
違
經
敎
，
此
不
應
理
者
二
。
彼
執
無
表
色
是
定
相
續
，
則
於
一

刹
那
頃
，
不
能
起
善
身
業
，
常
有
惡
無
表
相
應
故
，
亦
不
能
起
惡
身
業
，
常

有
善
身
業
相
應
故
，
此
不
應
理
者
三
。
彼
說
色
業
（
應
包
括
有
表
無
表
業
）

於
命
終
時
必
皆
捨
棄
，
如
是
無
表
亦
當
有
捨
，
則
如
何
能
感
當
來
愛
、
非
愛

果
，
此
不
應
理
者
四
。
彼
宗
過
、
現
、
未
三
世
實
有
，
此
無
表
色
應
衆
緣
俱

備
，
何
不
當
下
引
果
，
而
待
當
來
？
此
不
應
理
者
五
。
由
此
五
因
，
有
部
的

無
表
色
遂
無
立
足
的
餘
地
。

世
親
破
有
部
身
、
語
表
業
及
無
表
色
後
，
兼
破
經
量
部
「
色
心
持
種
」

義
，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引
彼
計
執
：

有
作
是
說
：
依
附
色
根
種
子
力
，
故
心
還
起
，
以
能
生
心
、
心
所
種
子
依

二
相
續
，
謂
心
相
續
、
色
根
相
續
。
㊾

經
量
部
謂
有
情
入
無
想
、
滅
盡
二
定
時
，
一
切
心
理
活
動
俱
皆
沉
沒
，
而
心

與
心
所
的
活
動
功
能
，
成
種
子
狀
態
而
潛
伏
於
根
身
的
色
種
中
；
及
出
定
時
，

一
切
心
理
活
動
固
從
心
種
而
生
，
而
心
種
亦
得
從
所
潛
伏
的
根
身
的
色
種
而

起
，
如
何
一
法
可
從
二
種
子
相
續
而
得
生
起
？
故
世
親
批
判
如
下
：

如
何
一
一
心
、
心
所
法
，
從
二
種
子
相
續
而
生
，
不
見
芽
等
從
種
生
法
，

有
如
是
事
，
可
藉
多
緣
生
於
一
果
，
無
從
二
種
有
一
果
生
。
㊿

於
世
間
法
中
，
一
芽
不
能
從
二
種
生
，
何
以
心
法
獨
可
從
心
，
色
二
種
相
續

生
？
既
無
同
喩
，
理
何
由
立
？
如
是
對
解
決
業
感
異
時
因
果
的
疑
難
，
有
部

及
經
量
部
都
不
能
提
出
圓
滿
的
答
案
。
至
於
解
釋
業
感
的
所
依
之
問
題
，
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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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部
的
「
非
即
蘊
、
非
離
蘊
」
的
「
補
特
伽
羅
」
與
經
量
部
的
「
勝
義
補
特

伽
羅
」
的
建
立
，
極
有
《
奥
義
書
》
眞
實
「
自
我
」
的
傾
向
，
誠
非
以
「
無

我
」
論
爲
一
貫
精
神
的
佛
家
所
能
接
納
。
唯
識
學
者
爲
要
使
「
業
感
」
有
圓

滿
而
周
密
的
理
論
，
故
得
綜
合
與
修
訂
諸
家
之
說
，
以
成
其
法
相
唯
識
的
「
唯

心
論
」
的
體
系
。

對
三
業
的
解
釋
，
世
親
與
經
量
部
都
主
張
「
業
即
是
思
」
的
理
論
。
然

思
有
三
種
：
一
審
慮
思
、
二
決
定
思
、
三
動
發
思
。
（
此
與
經
量
部
的
「
思

惟
思
」
與
「
作
事
思
」
相
仿
，
而
更
趨
精
微
。
）
若
思
能
動
身
，
即
說
爲
身

業
，
語
業
準
知
，
除
此
餘
思
，
名
爲
意
業
。
故
三
業
的
倫
理
價
値
，
不
在
所

表
現
於
外
的
官
能
活
動
，
而
其
意
義
唯
在
審
慮
、
決
定
、
與
發
動
此
宫
能
活

動
的
內
在
的
意
識
中
的
意
志
活
動
。
至
於
作
業
感
果
，
因
果
異
時
的
可
能
性
，

世
親
採
「
種
子
熏
習
說
」
以
爲
辨
釋
，
如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
故
離
彼
計
身
、
語
二
業
所
引
別
法
，
但
應
由
思
差
別
作
用
，
熏
心
相
續
，

令
起
功
能
（
即
種
子
）
；
由
此
功
能
轉
變
差
別
，
當
來
世
果
差
別
而
生
。

如
紫
礦
汁
，
染
拘
櫞
花
，
相
續
轉
變
，
至
結
果
時
，
其
瓤
色
赤
；
內
法
熏

習
，
應
知
亦
爾
。

如
世
親
義
,

一
切
善
、
惡
等
業

無
非
由
思
的
審
慮

思
的
決
定
，
與
思
的

發
動

而
後
表
現
爲
身

語
的
行
爲
，
如
是
不
同
的
思
的
現
行
後
，
熏
習
而

成
一
一
不
同
的
種
子
功
能

此
功
能
種
子
依
存
於
心

指
阿

耶
識

後
詳

剎
那
剎
那
，
與
心
俱
生
俱
滅
，
相
續
不
斷

如
是
轉
變
的
熏
習
功
能
，
於

當
來
世
，
感
愛
非
愛
的
異
熟
果
報
。

世
親
的

種
子
熏
習

與
前
節
所
述
的
經
量
部
的

種
子
熏
習

在

種
子
自
身
的
涵
義
上
無
大
差
別
，
而
世
親
主
張

種
子
熏
習

而
無

色
心

互
持

的
負
累
者

其
原
因
在
唯
識
宗
於

種
子

與
所
依
的

心

阿

賴
耶
識

之
間

建
立
其
精
密
而
微
妙
的
關
係
有
以
致
之

然
此
間
所
謂

熏
心
相
續

的

心

並
非
原
始
佛
學
中
所
說
的
眼
等

六
識
，
而
是
唯
識
宗
依
經
敎
與
諸
部
派
思
想
所
建
立
的

阿

耶
識

蓋

世
親
在

大
乘
成
業
論

中
，
把

心

分
爲
二
大
類
：

一
、
集
起
心─

─

無
量
種
子
所
集
起
處

即
阿
賴
耶
識

二
、
種
種
心─

─

所
緣
行
相
差
別
而
轉

即
餘
心

心
所

，

、

，

、

，

，

，

，

，
，

。

，

。

，，

。
。

、

賴
賴

（

「

」

「

」

「

」

「

」

「

」

「

」
（

）

「

」

「

」

「

」

《

》

「

」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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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要
解
釋
生

無
想
天

及

無
色
界

而
後
復
能
再
起
心

色
的
原

理

世
親
以
爲
生

無
想
天

，
種
種
心
雖
停
止
其
活
動
，
而
集
起
心
則
無

時
無
刻
不
在
活
動
之
中
，
故
一
切
心
種
、
色
種
俱
可
以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此
「
集

起
心
」
以
爲
所
依
，
藏
於
其
中
而
無
過
患
，
及
於
後
時
，
出
「
無
想
天
」
，

心
種
亦
能
從
「
集
起
心
」
復
起
活
動
，
生
心
、
心
所
諸
法
。
同
一
理
趣
，
生

「
無
色
界
」
時
，
一
切
色
種
可
藏
於
所
依
的
「
集
起
心
」
中
，
爲
後
時
再
起

的
親
因
。
如
是
立
「
集
起
心
」
的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以
攝
藏
種
種
法
的
種
子
，

作
一
切
作
業
與
感
果
的
所
依
，
於
是
從
經
量
部
的
「
心
、
物
二
元
論
」
轉
到

「
唯
心
一
元
論
」
去
，
從
原
始
佛
學
的
「
業
感
緣
起
」
轉
到
唯
識
的
「
賴
耶

緣
起
」
去
。
此
外
更
立
「
末
那
識
」
以
顯
示
有
情
無
始
時
來
的
一
貫
我
執
的

性
格
，
使
唯
識
思
想
體
系
更
趨
嚴
密
，
而
爲
佛
家
哲
學
中
的
一
大
貢
獻
。
世

親
以
「
種
子
」
爲
感
果
的
媒
介
，
以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爲
作
業
與
感
果
的
所
依
，

則
上
述
「
業
感
」
的
第
一
、
第
二
疑
難
，
遂
得
以
周
全
與
合
理
的
解
答
。

所
以
謂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爲
作
業
感
果
的
所
依
者
，
因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不

但
能
攝
持
一
切
業
種
，
以
爲
酬
感
當
來
果
報
的
功
能
，
且
今
世
所
作
一
切
善
、

不
善
業
的
功
能
亦
由
此
而
得
現
行
，
產
生
作
用
，
如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云
：

阿
賴
耶
識
是
一
切
雑
染
根
本…

…

是
有
情
世
間
生
起
根
本…

…

亦
是
器

世
間
生
起
根
本…

…

能
持
一
切
法
種
，
於
現
在
世
是
苦
諦
體
，
亦
是
未
來

苦
諦
生
因
，
又
是
現
在
集
諦
生
因
。

此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既
是
前
生
所
作
一
切
業
的
果
報
體
（
苦
諦
體
）
，
於
是
感

招
得
一
切
應
得
的
可
愛
與
非
可
愛
等
的
根
身
器
界
，
又
是
來
生
所
受
果
報
的

生
起
遠
因
（
苦
諦
生
因
）
，
以
今
生
能
起
種
種
煩
惱
，
造
種
種
業
故
（
集
諦

生
因
）
。
如
是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是
「
有
漏
」
（
與
煩
惱
相
應
）
人
生
與
世
界

的
根
本
。
即
在
未
得
解
脫
之
前
，
上
窮
無
始
，
下
究
無
終
，
此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
便
是
各
自
有
情
的
一
個
完
整
的
宇
宙
。
苟
如
是
，
則
與
《
奥
義
書
》
的
「
自

我
」
，
及
犢
子
部
、
經
量
部
的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羅
」
何
異
？

就
衆
生
各
自
作
業
與
感
果
的
同
一
（
相
對
言
）
所
依
言
，
唯
識
家
的
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與
《
奧
義
書
》
的
「
自
我
」
及
經
量
部
等
的
「
勝
義
補
特
伽

羅
」
似
無
甚
大
的
差
別
，
但
就
唯
識
家
所
施
設
的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的
內
部
結

構
審
諦
觀
察
，
則
吾
人
當
知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與
「
自
我
」
等
迴
然
有
異
。
如

上
引
《
奧
義
書
》
言
：
「
當
一
個
人
這
樣
臨
終
時…

…

有
如
一
條
尺
蠖
到
達

、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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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張
葉
子
的
末
稍
，
後
又
接
近
另
一
張
葉
子
遷
移
過
去
，
自
我
也
這
樣
擺
脫

肉
體
、
離
卻
無
智
（
經
驗
世
界
）
行
近
另
一
世
界
遷
移
過
去
。
」
（
見
第
一

節
引
文
）
故
彼
之
所
謂
生
死
者
，
實
乃
一
不
變
的
「
自
我
」
從
一
世
界
轉
到

另
一
世
界
的
過
程
。
行
爲
、
果
報
與
自
我
的
本
身
實
在
是
三
種
分
割
的
、
不

同
體
的
事
物
；
但
唯
識
宗
的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則
絕
非
一
不
變
不
滅
的
個
體
，

以
「
刹
那
滅
」
故
，
「
轉
依
」
位
捨
故

。
依
如
實
義
言
，
「
阿
賴
耶

識
」
不
過
是
衆
生
每
一
單
位
的
功
能
總
滙
而
已
，
剖
將
下
來
，
唯
有
剎
那
刹

那
、
生
滅
不
已
的
或
隱
或
現
的
功
能
「
種
子
」
，
惟
其
中
有
一
現
行
無
間
生

滅
能
攝
持
一
切
種
子
的
功
能
，
說
是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的
「
見
分
種
」
（
今
就

見
相
別
種
說
）
，
愚
夫
無
知
，
執
爲
「
自
內
我
法
」
；
故
衆
多
的
「
種
子
」

其
體
較
為
實
在
，
一
切
法
「
親
生
自
果
功
能
差
別
」
故
；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是

假
體
，
蓋
其
見
分
、
相
分
俱
是
種
子
所
現
，
離
彼
種
子
功
能
，
「
阿
賴
耶

識
」
便
歸
烏
有
。
如
是
種
子
、
阿
賴
耶
識
及
現
行
的
一
切
法
便
具
有
「
不
一

不
異
」
的
微
妙
關
係
，
如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此
中
何
法
名
爲
種
子
？
謂
本
識
（
即
阿
賴
耶
識
）
中
親
生
自
果
功
能
差
別
。

此
與
本
識
及
所
生
果
，
不
一
不
異
。
體
用
、
因
果
、
理
應
爾
故
。
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謂
「
本
識
是
體
、
種
子
是
用
；
種
子
是
因
，
所
生
是
果
」

。
意
謂
種
子
能
生
宇
宙
萬
象
的
用
，
是
從
所
依
藏
的
阿
賴
耶
識
體
（
能

攝
持
一
切
種
子
的
阿
賴
耶
識
見
分
與
所
攝
持
的
一
切
現
行
及
潛
伏
的
種
子

（
相
分
）
構
成
一
阿
賴
耶
識
的
假
體
）
而
得
現
起
，
阿
賴
耶
是
體
，
種
子
是

用
，
體
與
用
不
一
不
異
。
種
子
現
行
是
一
切
有
爲
法
之
因
，
一
切
有
爲
法
是

種
子
現
行
的
果
，
因
與
果
不
一
不
異
。
有
爲
法
現
行
已
，
即
熏
成
種
藏
於
阿

賴
耶
識
中
，
現
行
是
因
，
所
熏
種
子
是
果
；
如
是
因
果
，
亦
是
不
一
不
二
。

由
此
故
知
，
吾
人
的
作
善
、
不
善
業
，
都
是
阿
賴
耶
識
所
藏
的
種
子
的
現
行

而
生
意
志
的
活
動
，
此
未
嘗
不
是
阿
賴
耶
識
內
部
結
構
所
起
的
變
化
。
及
熏

業
種
，
再
藏
本
識
，
阿
賴
耶
識
内
部
結
構
又
起
變
化
；
至
一
期
生
終
結
，
業

種
感
生
一
新
的
「
異
熟
果
報
」
，
此
阿
賴
耶
識
的
內
部
再
起
一
大
變
化
。
如

是
作
業
、
熏
種
、
感
招
果
報
，
無
一
不
是
阿
賴
耶
識
自
身
內
部
所
起
的
不
同

變
化
所
產
生
，
與
《
奧
義
書
》
的
「
自
我
」
本
身
不
起
變
化
，
唯
遷
移
於
此

世
界
與
彼
世
界
之
間
，
大
異
其
趣
，
故
作
者
對
俄
人
學
者T

h.S
cherbatsky

之
評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爲
「
掩
飾
下
的
靈
魂
」
實
不
敢
苟
同

。
吾
人
未
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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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學
家
自
《
阿
含
經
》
始
，
一
直
遙
承
《
奧
義
書
》
的
業
感
精
神
，
千

年
之
間
，
不
斷
修
正
其
學
理
，
嚴
密
其
體
系
，
至
無
著
、
世
親
立
唯
識
之
說
，

建
立
「
種
子
熏
習
義
」
，
以
說
明
作
業
與
受
報
的
異
時
因
果
的
歷
程
，
施
設
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體
，
以
解
決
作
業
與
受
報
的
所
依
而
能
避
免
有
「
實
我
」
之

失
，
然
後
佛
家
的
業
感
理
論
始
得
完
備
，
而
諸
派
的
乖
諍
始
得
冰
釋
。
嗣
後

十
大
論
師
繼
軌
，
於
唯
識
學
多
所
發
明
，
但
「
業
論
」
在
唯
識
學
的
體
系
中
，

亦
有
一
二
端
尙
堪
商
榷
者
，
今
試
辨
析
如
下
：

受
」
等
等
疑
難
的
遮
破
，
自
可
不
言
而
喩
。

五
、
唯
識
體
系
中
的

業
論

商
榷

無
有
是
處
；
 

自
作
他
受
」
不
能
成
立
，
則

他
作
自
受
」
與

共
作
自

礙
。
唯 
是 
條 
然 
各 
別
，
各 
自 
成 
就 
其 
作 
業 
感 
果 
之 
事
，
故
 

自 
作 
他 
受 
」
，

不 
能 
發 
生 
直 
接 
的 
關 
係
。
如 
是 
自 
他

阿 
賴 
耶 
識
」
，
既 
不 
相 
通
，
亦 
不 
相 

種 
可 
熏
，
無 
果 
可 
報
；
作 
業
、
熏 
種 
及 
感 
果 
與 
他 
人 
的

阿 
賴 
耶 
識
」
根
本

起 
的
一
貫 
相 
續 
不 
斷 
的 
内 
部 
變 
化
，
離 
自

阿 
賴 
耶 
識
」
則 
無 
業 
可 
造
，
無

力 
主 
無 
離 
識 
的 
種 
子
，
而 
作 
業
、
熏 
種
、
感 
果 
俱 
是 
自

阿 
賴 
耶 
識
」
所
自

有 
的 
可 
遷 
移 
法 
則 
雖 
有 
自

阿 
賴 
耶 
識
」
亦 
不 
能 
攝 
持 
他 
種 
故
。
今 
唯 
識 
家

後 
可
，
以 
無 
能 
藏 
他 
種 
的 
攝 
藏 
體 
則 
不 
能 
感 
他 
業 
的 
異 
熟 
果 
故
，
無 
離 
識 
別

自 
他 
的
 
阿 
賴 
耶 
識 
」
別 
有 
可 
遷 
移 
法 
往 
還 
於 
自 
他
 
阿 
賴 
耶 
識 
」
之 
中 
然

業 
所 
熏 
的 
種 
子 
必 
須 
能 
爲 
他 
人 
的
 
阿 
賴 
耶 
識 
」
所 
攝 
藏 
然 
後 
可
，
必 
須 
離

自 
作 
自 
受 
？
）
遂 
可 
迎 
刃 
而 
解
。
所 
以 
者 
何
？ 
如 
自 
作 
業 
而 
他 
受 
果
，
則 
自

第 
二 
節 
所 
舉 
的 
第 
三 
疑 
難
（ 
以 
何 
因 
緣 
足 
以 
決 
定 
毎
一
衆 
生 
的 
諸 
業 
與 
果 
皆

假 
我
」
在 
業 
論 
中 
之 
失
。
且 
作 
業 
與 
感 
果 
同 
是 
阿 
賴 
耶 
識 
的 
內 
部 
變 
化
，
故

子
）
的
一
貫 
非 
斷 
非 
常 
的 
假 
體
；
由 
種 
子 
的 
能 
隱 
能 
現
，
故 
無 
前 
說

五
蘊

特 
伽 
羅
」
，
唯 
是 
衆 
生 
各 
自 
單 
位 
的 
總 
合 
功 
能
（ 
包 
括 
隱 
伏 
與 
現 
行 
的 
種

在 
唯 
識 
家 
實 
難 
建 
立
！
故
 
阿 
賴 
耶 
識
」
不 
是
 
自 
我 
」
，
不 
是
 
勝 
義 
補

業 
時 
的 
阿 
賴 
耶 
識 
與 
感 
果 
時 
的 
阿 
賴 
耶 
識 
實 
相 
似 
而 
不 
相 
同
，
 
同
一
律
」

業 
與 
感 
果 
全 
是 
此 
假 
體 
的 
内 
部 
結 
構 
的 
不 
斷 
變 
化
，
由 
變 
化 
的 
不 
斷
，
故 
作

不 
可 
承 
認 
阿 
賴 
耶 
識 
是 
衆 
生 
各 
自 
作 
業 
與 
感 
果 
的 
所 
依 
的
一
個 
假 
體
，
但 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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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
識
家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，
把
「
種
子
」
功
能
分
成
不
同
的
類
別
，
如
依

種
子
在
現
行
狀
態
中
的
倫
理
性
質
，
可
有
「
善
」
、
「
惡
」
、
「
無
記
」
之

分
，
從
種
子
之
是
否
與
煩
惱
相
應
言
，
可
有
「
有
漏
」
、
「
無
漏
」
之
別
。

從
其
始
原
著
眼
，
種
子
有
「
本
有
」
與
「
新
熏
」
二
種
。
從
其
精
神
傾
向
或

物
質
傾
向
分
別
，
種
子
有
「
色
」
、
「
心
」
兩
類
。
至
於
依
種
子
現
行
所
引

的
作
用
差
異
而
言
，
則
或
分
爲
二
，
謂
「
名
言
種
」
與
「
業
種
」
；
或
分
爲

三
，
謂
「
名
言
習
氣
」
（
習
氣
即
種
子
之
別
名
）
，
「
我
執
習
氣
」
及
「
有

支
習
氣
」
；
或
細
分
爲
四
，
謂
「
引
發
差
別
」
、
「
異
熟
差
別
」
、
「
緣
相

差
別
」
與
「
相
貌
差
別
」

。
在
種
子
的
各
種
不
同
分
類
當
中
，
以
依
種
子

現
行
所
引
作
用
差
異
的
分
類
與
佛
家
的
「
業
感
」
學
說
最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；

今
就
言
說
方
便
，
姑
從
「
名
言
種
」
與
「
業
種
」
的
二
分
法
言
之
，
《
成
唯

識
論
》
云
：因

能
變
（
種
子
別
名
）
謂
笫
八
識
（
即
阿
賴
耶
識
）
中
等
流
、
異
熟
二
因

習
氣
（
習
氣
亦
種
子
別
名
）
。
等
流
習
氣
，
由
七
識
（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
身
、
意
及
末
那
識
）
中
善
、
惡
、
無
記
熏
令
生
長
；
異
熟
習
氣
，
由
六
識

（
主
要
謂
意
識
）
中
有
漏
善
、
惡
熏
令
生
長
。

依
窺
基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所
說
，
「
等
流
習
氣
」
即
「
名
言
種
子
」

，
而
「
異
熟
習
氣
」
是
「
業
種
子
」
。
此
二
類
種
子
的
功
用
差
別
何
在
？

窺
基
說
：

前
等
流
因
（
名
言
種
）
，
是
因
緣
種
，
其
所
生
果
，
即
通
八
識
種
；
此
異

熟
因
（
即
業
種
）
，
增
上
緣
種
，
即
是
「
有
分
熏
習
種
子
」
（
即
能
酬
引

三
有
分
別
的
異
熟
果
報
的
種
子
）
。

如
是
「
名
言
種
」
即
是
親
生
一
切
活
動
的
「
因
緣
」
，
而
「
業
種
」
卻
是
能

酬
來
生
異
熟
報
的
「
增
上
緣
」
。
唯
識
家
認
爲
色
法
生
起
，
須
仗
「
因
緣
」

與
「
增
上
緣
」
；
心
法
生
起
，
須
仗
「
因
緣
」
、
「
所
緣
緣
」
、
「
等
無
間

緣
」
及
「
增
上
緣
」

，
就
中
以
「
因
緣
」
與
「
增
上
緣
」
最
爲
重
要
。
「
因

緣
」
者
是
一
切
活
動
的
基
本
因
素
；
「
增
上
緣
」
者
，
是
一
切
活
動
的
助
成

因
素
。
「
因
緣
」
是
主
，
即
「
種
子
」
；
「
增
上
緣
」
是
輔
，
指
相
順
及
不

相
違
的
其
他
一
切
令
法
生
起
的
助
伴
法
。
離
「
因
緣
」
與
「
增
上
緣
」
則
任

何
活
動
（
不
論
精
神
的
或
物
質
的
）
皆
不
能
生
起
，
此
乃
唯
識
家
的
「
緣
生
」

義
。
何
以
謂
「
名
言
種
」
即
親
生
一
切
活
動
的
「
因
緣
」
？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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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云
：

名
言
習
氣
，
謂
有
爲
法
各
別
親
種
。

N
om

inalists

熏
成
種
。
因
名
起
種
、
名
名
言
種
。
是
以
從
引
伸
義
言
之
，
「
表
義
名
言
習

氣
」
即
一
切
能
生
起
物
質
活
動
的
色
種
，
如
色
、
聲
、
香
等
所
知
境
。
從
本

義
言
，
「
顯
境
名
言
」
是
一
切
七
識
見
分
等
心
；
從
引
伸
義
言
，
「
顯
境
名

言
習
氣
」
即
一
切
能
親
生
精
神
活
動
的
「
心
種
」
，
如
是
「
名
言
種
」
則
總

攝
一
切
能
生
起
物
質
活
動
和
精
神
活
動
的
功
能
，
而
經
論
說
爲
「
有
爲
法
各

別
親
種
」
、
「
能
生
八
識
的
因
緣
」
等
。

何
以
謂
「
業
種
」
是
「
增
上
緣
種
」
？
成
唯
識
論
云
：

諸
業
謂
福
、
非
福
、
不
動
；
即
有
漏
善
、
不
善
思
業
。
此
（
業
）
雖
纔
起
，

無
間
即
滅
，
無
義
能
招
當
異
熟
果
。
而
熏
本
識
，
起
自
功
能
，
即
此
功
能
，

說
爲
習
氣
（
種
子
）…

…

如
是
習
氣
，
展
轉
相
續
，
至
成
熟
時
，
招
異
熟

果
，
此
顯
當
果
勝
增
上
緣
。

依
論
所
說
，
造
善
、
不
善
業
已
，
旋
即
熏
成
「
業
種
」
，
藏
自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
以
俟
後
時
，
作
殊
勝
的
增
上
緣
，
感
生
當
來
的
愛
、
非
愛
果
。

如
是
二
種
，
雖
依
其
或
作
「
因
緣
」
、
或
「
增
上
緣
」
的
功
用
差
別
而

作
分
類
，
但
諦
審
經
論
，
似
許
於
「
名
言
種
子
」
之
外
，
別
有
「
業
種
子
」
，

即
「
業
種
子
」
體
是
離
「
名
言
種
子
」
體
而
獨
立
存
在
。
依
正
理
推
之
，
此

實
不
應
道
理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如
前
所
引
經
論
，
「
業
即
是
思
」
，
「
思
」
即

是
意
識
相
應
的
「
思
心
所
法
」
，
以
「
造
作
爲
性
」
，
「
於
善
品
等
，
役
心

爲
業
」
，
即
今
人
所
謂
「
意
志
」
義
。
思
造
業
已
，
熏
種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，

作
當
來
感
果
的
增
上
緣
，
說
名
「
業
種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「
業
種
」
之
生
，
從

「
思
種
」
現
行
所
熏
；
「
思
」
是
「
心
所
法
」
，
「
心
所
法
」
是
「
名
言
種
」

現
行
所
生
：
依
連
鎖
的
推
理
，
則
自
可
得
「
業
種
是
名
言
種
現
行
所
熏
而
生
」

的
結
論
。
以
「
名
言
種
」
（
指
思
種
）
爲
因
緣
而
有
「
現
行
」
（
指
造
業
）
；

名 
言 
有
二
：
一
、
表 
義
名 
言
、
即 
能 
詮
義
，
音 
聲
差 
別
；
二
、
顯 
境 
名 

言
，
即
能
了
境
心
、
心
所 
法
。
隨
二 
名 
言 
所 
熏 
成
種
，
作
有 
爲 
法
各 
別 

因
緣
。

是
 
唯
名 
論 
者

）
，
故 
心 
隨 
其 
名
，
而 
變 
似 
五 
蘊 
三 
性 
等 
而

 
表
義 
名
言 

本 
唯 
第 
六
識 
能
緣 
能 
發 
各 
種 
聲 
音 
的 
名 
言 
槪 
念
，
但 
唯 
識
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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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「
現
行
」
（
指
造
業
）
爲
因
緣
而
有
「
業
種
」
（
如
上
文
所
引
，
業
熏
種

子
，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中
）
，
三
法
展
轉
，
因
果
同
時
，
原
是
同
一
功
能
（
名

言
種
爲
三
法
中
的
第
一
因
）
的
連
續
一
貫
作
用
的
變
貌
而
已
。
如
是
前
「
思
」

的
「
名
言
種
」
與
後
所
熏
的
「
業
種
」
既
是
同
一
功
能
的
變
貌
，
從
「
種
子

六
義
」
中
的
「
恒
隨
轉
」
和
「
性
決
定
」
言

，
不
易
施
設
離
「
思
」
的
「
名

言
種
」
體
，
別
有
「
業
種
」
的
存
在
，
惟
可
施
設
「
業
種
」
是
前
「
思
」
的

「
名
言
種
」
的
展
轉
相
續
，
以
「
業
種
是
名
言
種
現
行
所
熏
生
」
故
。

依
上
述
理
趣
，
吾
人
更
須
追
問
：
業
種
本
身
是
否
亦
同
時
爲
名
言
種
？

這
就
是
說
：
「
思
」
的
「
名
言
種
」
現
行
（
造
業
）
後
熏
得
「
業
種
」
，
此

所
熏
的
種
子
除
展
轉
相
續
，
至
成
熟
時
，
作
勝
增
上
緣
，
招
異
熟
果
外
，
於

未
熟
及
已
熟
時
，
亦
是
否
可
作
因
緣
，
現
行
造
業
？
此
問
題
可
分
成
四
句
：

一
、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的
種
子
唯
可
做
當
來
作
業
因
緣
。

二
、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的
種
子
唯
可
作
增
上
緣
、
感
當
來
果
。

三
、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的
種
子
，
既
不
可
作
因
緣
以
現
行
造
業
，
亦

不
可
作
增
上
緣
以
感
當
來
果
。

四
、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的
種
子
，
既
可
作
因
緣
以
於
當
來
現
行
造
業

，
亦
可
作
增
緣
以
感
當
來
果
報
。

依
佛
家
傳
統
學
說
，
自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乃
至
唯
識
宗
所
據
經
論
，
無
不

共
許
作
業
於
後
時
有
招
異
熟
果
報
的
功
能
（
如
前
面
所
引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文
）
，
故
第
一
句
不
能
成
立
。
依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，
種
子
有
六
種
特
性
（
種

子
六
義
）
，
其
中
釋
「
恒
隨
轉
」
義
，
「
謂
要
長
時
一
類
相
續

，
至
究
竟

位
，
方
成
種
子
」

；
則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種
，
其
於
後
時
，
乃
至
未

入
究
竟
位
，
未
爲
伏
斷
以
前
，
其
功
能
當
亦
一
類
相
續
，
待
緣
即
起
，
重
行

作
業
，
故
笫
二
句
不
能
成
立
。
合
笫
一
論
據
和
第
二
論
據
，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
熏
成
種
，
藏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若
衆
緣
和
合
，
當
可
作
後
時
現
行
造
業
的
因

緣
，
亦
可
感
招
當
來
果
報
，
作
殊
勝
的
增
上
緣
，
此
正
合
第
四
句
義
，
第
四

句
與
第
三
句
相
違
（
在
邏
輯
上
言
，
此
爲
大
反
對
，
不
相
容
關
係
，
祇
可
同

假
，
不
能
同
眞
）
，
故
第
三
句
自
亦
不
能
成
立
。
造
業
的
是
因
緣
，
感
果
的

是
增
上
緣
，
從
其
因
緣
作
用
，
名
「
名
言
種
」
，
從
其
殊
勝
增
上
緣
作
用
，

名
「
業
種
子
」
，
今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種
，
既
可
作
「
因
緣
」
，
又
可
作

「
增
上
緣
」
，
故
知
是
「
名
言
種
」
，
同
時
亦
是
「
業
種
」
；
實
無
由
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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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業
種
子
」
體
，
即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的
「
名
言
種
」
，
其
於
後
時
，

固
可
作
殊
勝
增
上
緣
，
感
當
來
果
報
，
亦
可
待
緣
，
作
「
思
」
因
緣
，
重
行

造
業
，
唯
此
類
種
子
，
在
業
感
的
理
論
上
，
感
果
增
上
功
能
最
爲
突
出
，
故

依
此
特
殊
作
用
，
於
「
名
言
種
」
外
，
別
立
「
業
種
」
之
名
，
若
就
體
言
，

「
業
種
」
之
於
「
名
言
種
」
本
非
二
類
，
此
義
甚
明
，
不
須
重
贅
。
至
於
「
業

種
」
感
果
行
相
若
何
，
亦
頗
有
商
榷
的
餘
地
。

法
不
孤
起
，
必
待
衆
緣
（
心
法
生
起
，
須
待
四
緣
，
色
法
生
起
，
須
待

二
緣
，
已
如
上
述
）
，
故
輪
迴
生
死
的
有
爲
法
，
亦
必
有
其
所
依
的
基
本
條

件
；
此
等
條
件
爲
何
？
一
曰
因
緣
，
謂
能
生
起
根
身
器
界
的
「
名
言
種
」
；

二
曰
增
上
緣
，
範
圍
甚
廣
，
其
中
以
一
期
生
中
所
作
一
切
善
、
不
善
業
所
熏

成
的
「
業
種
子
」
最
爲
殊
勝
而
不
可
或
缺
，
如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云
：

由
諸
業
習
氣
（
習
氣
即
種
子
義
，
現
行
熏
習
所
得
，
故
名
）
，
二
取
習
氣

俱
（
即
名
言
種
子
）
，
前
異
熟
旣
盡
，
復
生
餘
異
熟
。

此
謂
「
前
前
生
業
」
所
感
的
「
異
熟
果
」
（
今
世
的
生
命
）
盡
時
，
以
業
種

爲
感
異
熟
果
的
疏
緣
（
勝
增
上
緣
）
，
以
名
言
種
爲
因
緣
，
遂
能
酬
引
「
後

後
生
業
異
熟
果
」
（
來
世
的
生
命
）

。
如
是
生
死
輪
迴
，
唯
是
一
系
列

種
子
功
能
，
於
衆
緣
和
合
之
下
，
如
是
起
伏
，
如
是
顯
隱
，
如
是
生
滅
，
離

此
起
伏
、
顯
隱
、
生
滅
無
常
的
一
大
種
子
聚
，
根
本
無
生
死
輪
迴
，
此
與

《
奥
義
書
》
所
說
的
有
一
「
自
我
」
於
中
遷
移
者
異
趣
，
而
能
遙
契
釋
迦
的

「
業
無
我
義
」
。
至
於
「
業
種
」
以
何
方
式
作
增
上
緣
？
「
名
言
種
」
亦
以

何
方
式
作
因
緣
？
有
歐
陽
竟
無
先
生
的
「
果
種
」
表
如
下
：

八
識
種

異

熟

現

擊
動

擊
動

六
識
種

業

種

異
熟
生

現
現
異
熟
果

名
言
種

體
而
有

業
種

在
，
以

名
言
種

是

有
爲
法
各
別
親

種

故
，
離

有
爲
法

則
無
感
招
三
有
之
事
故
。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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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並
附
註
云
：
兩
相
過
而
成
現
，
現
見
、
顯
現
之
謂
。
如
名
言
種
不
爲
業

感
，
但
得
等
流
果
。
）

「
異
熟
」
者
，
即
「
眞
異
熟
」
，
謂
阿
賴
耶
識
所
變
起
的
三
界
（
欲
、
色
、

無
色
界
）
中
的
何
界
及
六
趣
（
天
、
人
乃
至
畜
生
）
中
的
何
趣
的
總
報
，
此

由
第
八
識
種
子
（
指
名
言
種
）
，
賴
業
種
的
擊
動
的
殊
勝
增
上
緣
，
而
得

現
行
。
「
異
熟
生
」
者
，
指
六
識
所
變
的
福
、
非
福
的
各
種
別
報
，
此
由

潛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中
的
前
六
識
種
子
（
指
名
言
種
）
，
在
業
種
的
擊
動
的
殊

勝
增
上
緣
下
，
而
得
現
行
。
如
是
合
「
眞
異
熟
」
及
「
異
熟
生
」
的
現
行
，

爲
異
熟
果
報
的
酬
引
，
亦
即
生
死
輪
迴
義

。

至
於
「
業
種
」
酬
引
異
熟
果
報
，
究
於
一
時
完
成
，
抑
於
多
時
完
成
？

「
業
種
」
擊
動
阿
賴
耶
識
種
，
生
所
應
生
的
界
、
趣
總
報
，
應
於
一
時
完

成
，
以
不
能
生
此
界
趣
，
而
同
時
又
未
生
此
界
趣
故
。「
業
種
」
擊
動
前
六

識
種
，
生
福
、
非
福
的
別
報
，
可
不
同
時
，
以
前
六
識
起
伏
無
常
，
時
有

種
子
的
存
在
，
依
唯
識
家
義
，
可
有
兩
種
狀
態
；
一
爲
潛
能
的
隱
伏
狀

態
；
一
爲
現
行
的
顯
現
狀
態
。
「
名
言
種
」
的
生
起
「
真
異
熟
」
的
總
報
和

「
異
熟
生
」
的
別
報
，
俱
在
現
行
，
理
敎
調
然
，
無
容
諍
論
；
「
業
種
」
作

異
熟
果
生
起
的
殊
勝
增
上
緣
，
究
在
潛
伏
的
種
子
狀
態
？
抑
在
顯
現
的
現

從
「
思
」
的
「
名
言
種
」
現
行
熏
習
所
得
故
，
就
其
作
「
因
緣
」
與
「
增
上

緣
」
的
功
用
差
別
，
始
分
二
類
。
若
「
業
種
」
酬
果
，
唯
在
現
行
狀
態
，
依

理
與
敎
，
則
發
生
種
種
困
難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現
行
者
以
種
子
爲
因
緣
，
生
現

行
果
，
以
現
行
爲
因
緣
，
熏
種
子
爲
果
，
三
法
展
轉
，
因
果
同
時
。
今
謂
「
業

種
」
現
行
，
即
此
「
業
種
」
一
面
爲
因
緣
（
以
本
身
是
名
言
種
）
作
善
、
不

善
業
，
復
熏
成
種
，
一
面
爲
增
上
緣
，
酬
引
異
熟
果
報
。
如
是
一
面
酬
果
，

間
斷
，
福
與
非
福
，
諸
多
差
別
，
相
繼
現
行
，
可
無
乖
悖
。
故
「
業
種
」
作

殊
勝
增
上
緣
，
能
於

一
時
，
酬
引
異
熟
總
報
，
亦
於
多
時
，
酬
引
異
熟
別

報
。

行
狀
態
？
經
論
未
詳
，
似
應
析
辨
。
如
前
所
論
，
業
種
子

體
即

名
言
種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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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面
又
作
新
的
、
同
類
的
善
、
不
善
業
，
則
異
熟
果
將
無
盡
，
因
同
時
現
行

的
同
類
業
，
亦
熏
成
同
類
種
子
，
藏
阿
賴
耶
識
，
以
於
後
時
，
酬
同
類
果
報
，

如
是
果
報
展
轉
，
無
有
竟
時
，
與
論
所
謂
「
雖
二
取
種
（
名
言
種
）
受
果
無

窮
，
而
業
習
氣
受
果
有
盡
」
的
意
義
乖
角

。
依
唯
識
宗
的
理
論
，
名
言
種

作
因
緣
，
是
一
類
相
續
，
恒
時
隨
轉
，
至
究
竟
位
；
至
於
業
種
作
增
上
緣
，

酬
果
以
後
，
增
上
作
用
即
已
消
失
，
故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云
：

復
有
有
受
盡
相
、
無
受
盡
相
。
有
受
盡
相
者
，
謂
已
成
熟
異
熟
果
善
、
不

善
種
子
；
無
受
盡
相
者
，
謂
名
言
熏
習
種
子
。

《
無
性
釋
論
》
，
對
「
業
種
」
的
「
有
受
盡
相
」
義
，
別
有
詳
析
：

有
受
盡
相
，
謂
已
成
熟
異
熟
果
等
者
，
善
、
惡
種
子
既
已
熟
已
，
不
可
重

熟
，
受
用
盡
故
。
猶
如
種
子
既
生
芽
已
，
不
可
重
生
。

（
設
許
「
業
種
」
酬
果
，
唯
在
現
行
，
由
作
業
感
果
同
類
展
轉
無
有
窮
盡
（
如

是
名
言
種
作
因
緣
，
固
無
受
盡
，
業
種
作
增
上
緣
，
亦
無
受
盡
）
，
既
違
經

敎
，
亦
失
去
業
感
的
倫
理
學
上
的
意
義
，
故
不
應
理
。
如
是
「
業
種
」
，
不

唯
在
現
行
狀
態
中
酬
果
，
亦
應
於
種
子
（
隱
伏
於
阿
賴
耶
識
中
）
狀
態
酬
果
，

以
酬
引
者
，
作
增
上
緣
義
，
非
作
因
緣
現
行
義
；
雖
於
經
驗
界
中
，
作
增
上

緣
者
，
多
爲
現
行
諸
法
（
如
光
之
作
視
覺
的
增
上
緣
，
光
必
爲
現
見
、
顯
現
、

現
在
之
法
）
，
然
依
唯
識
典
籍
，
種
子
本
身
亦
可
作
「
增
上
緣
」
，
如
《
成
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本
識
（
即
阿
賴
耶
識
」
中
種
，
容
作
三
緣
，
生
現
分
別
，
除
等
無
間
，
謂

各
親
種
，
是
彼
因
緣
；
爲
所
緣
緣
於
能
緣
者
；
若
種
於
彼
，
有
能
動
力
，

或
不
障
礙
，
是
增
上
緣
。
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釋
種
子
爲
現
行
法
的
「
增
上
緣
」
云
：

謂
有
種
子
，
於
現
行
法
，
能
與
助
力
，
如
根
種
於
識
種
，
作
意
種
於
識
等

二
；
又
雖
無
助
力
，
但
不
爲
障
，
如
異
識
種
子
望
異
現
行
等
，
皆
是
增
上

緣
。

非
特
種
子
對
現
行
法
可
作
增
上
緣
，
且
種
子
對
自
類
或
他
類
種
子
，
亦
有
助

成
增
上
的
勢
用
，
見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：

種
望
親
種
，
亦
具
二
緣
（
因
緣
及
增
上
緣
）
，
於
非
親
種
，
亦
但
增
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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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是
種
子
雖
攝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之
中
，
處
潛
伏
的
狀
態
之
下
，
然
對
現
行
的

心
、
心
所
諸
法
，
及
未
現
行
的
自
類
親
種
或
他
類
的
非
親
種
，
質
諸
唯
識
經

敎
，
無
不
肯
定
其
有
「
増
上
緣
」
的
作
用
；
即
驗
諸
受
戒
者
，
於
受
戒
已
，

熏
諸
戒
體
（
即
「
思
」
現
行
所
熏
成
種
）
，
藏
第
八
識
（
在
隱
伏
狀
態
）
，

仍
可
發
揮
其
防
閒
杜
漸
的
「
增
上
緣
」
功
效
。
且
業
種
酬
引
異
熟
生
的
別
報

時
，
吾
人
可
以
直
覺
思
種
可
不
現
行
，
亦
能
完
成
其
事
。
同
一
理
趣
，
吾
人

亦
不
難
施
設
：
於
今
世
中
，
「
思
」
現
行
已
，
熏
諸
種
子
，
藏
阿
賴
耶
，
俟

此
生
既
終
，
此
「
思
」
熏
習
的
各
種
善
、
不
善
種
子
，
即
在
種
子
的
潛
伏
態

中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如
是
如
是
「
綜
合
」
而
成
一
種
殊
勝
的
「
增
上
」
作
用
，

能
於
一
時
，
給
予
阿
賴
耶
識
種
（
名
言
種
）
以
基
本
的
優
越
條
件
，
生
起
其

所
應
生
起
的
某
界
某
趣
的
總
報
，
亦
以
殊
勝
「
增
上
力
」
支
持
其
繼
續
現
行
，

直
至
「
業
種
」
的
增
上
勢
用
「
受
盡
」
乃
止
；
亦
於
多
時
，
相
繼
給
予
前
六

識
種
（
名
言
種
）
以
基
本
的
優
越
條
件
，
分
別
現
行
其
所
應
現
行
的
福
與
非

福
的
別
報
，
並
以
殊
勝
「
增
上
力
」
支
持
其
繼
續
現
行
，
直
至
「
受
盡
」
其

所
應
「
受
盡
」
乃
止
。

或
有
難
言
：
業
種
既
可
於
種
子
狀
態
而
有
酬
引
果
報
的
增
上
作
用
，
但

種
子
的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，
唯
是
念
念
等
流
相
續
地
存
在
著
，
以
因
緣
（
前
念

種
是
後
念
種
的
因
緣
）
與
增
上
緣
（
現
行
的
所
藏
第
八
識
體
及
其
他
同
類
異

類
的
種
子
等
）
俱
時
常
備
，
則
異
熟
果
應
同
時
而
熟
，
何
假
異
時
？
此
假
異

時
，
汝
不
應
理
。

作
者
試
引
經
敎
，
答
彼
質
難
，
以
證
立
說
無
謬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由
感
餘
生
業
等
種
熟
，
前
異
熟
果
受
用
盡
時
，
彼
別
能
生
異
熟
果
。

故
知
後
時
異
熟
果
報
的
生
起
與
否
，
必
須
視
乎
兩
種
相
反
的
增
上
能
力
互
相

牽
制
情
況
而
定
。
此
兩
種
相
反
的
增
上
力
爲
何
？
其
一
、
以
能
感
餘
生
的
業

種
爲
正
力
增
上
；
其
二
，
以
正
感
今
生
的
業
種
爲
負
力
增
上
（
即
反
作
用
）
，

二
力
如
秤
之
兩
頭
，
此
上
而
彼
落
，
然
有
一
辯
證
的
傾
向
，
即
正
感
今
生
的

業
種
必
由
盛
強
而
漸
趨
於
衰
弱
，
至
於
能
感
餘
生
的
業
種
卻
由
弱
而
轉
强
，

直
至
前
生
異
熟
果
的
受
用
殆
盡
（
以
業
種
有
受
盡
相
，
見
前
）
，
此
生
所
作

諸
業
的
增
上
力
積
聚
强
盛
（
佛
家
以
「
成
熟
」
此
名
詞
來
表
示
其
强
盛
至
一

決
定
階
段
）
，
足
以
有
助
吾
人
的
生
命
發
起
一
種
偌
巨
變
化
時
，
則
可
以
感

生
另
一
界
趣
的
新
生
命
，
此
正
是
頌
文
「
前
異
熟
既
盡
，
復
生
餘
異
熟
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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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。
「
前
異
熟
未
盡
」
，
則
雖
俱
足
能
感
當
來
果
報
的
「
業
種
子
」
，
實
亦

無
由
眞
正
發
揮
其
增
上
作
用
，
以
被
正
感
今
生
的
負
力
增
上
的
業
種
所
牽
制

故
。
由
是
推
徵
，
於
敎
與
理
，
彼
所
質
難
，
都
不
成
立
。

佛
家
遙
承
《
奧
義
書
》
中
業
感
原
理
，
而
變
其
精
神
，
立
「
無
我
義
」
，

於
論
據
上
，
頗
有
困
難
，
故
千
年
之
間
，
異
部
學
者
，
交
相
諍
議
，
資
補
缺

漏
，
於
是
「
無
表
色
」
與
「
業
是
思
」
立
，
「
色
心
互
持
」
說
與
「
勝
義
補

特
伽
羅
」
說
起
，
都
唯
乖
角
，
終
無
定
論
。
迄
無
著
、
世
親
，
唯
識
法
相
大

盛
於
印
土
，
提
倡
種
子
阿
賴
耶
的
唯
心
論
學
說
，
然
後
解
決
佛
家
的
「
無
我

觀
的
業
感
理
論
」
的
主
要
疑
難
。
三
世
輪
迴
的
果
報
，
在
玄
學
上
始
得
有
理

論
上
的
依
據
。
至
於
站
在
知
識
論
的
立
場
上
，
審
論
「
業
感
」
的
存
在
上
的

眞
僞
問
題

，
與
乎
造
業
是
否
依
自
由
意
志
？
何
業
受
報
？
何
業
不
受
報
？

何
以
唯
「
思
」
心
所
現
行
的
熏
習
種
子
才
可
感
果
非
餘
？
如
此
等
等
枝
末
問

題
，
諸
有
志
者
，
自
可
審
思
，
不
擬
於
此
間
重
爲
贅
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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